
外務部的組織、人事與經費

第三章

外務部的組織，相較於過去的總理衙門而言，最大的不同

在於外務部具有明確的組織章程與法定之首席部地位，並於清

末十年新政中配合國內立憲進程而不斷地趨近於西方外交模

式，在清帝退位之際，外務部基本上已完成了自身改革，組織

與各國外交部相去不遠。另外，在人事與經費方面，部內受西

學教育的人數比例於外務部的中晚期不斷地向上攀升，整體素

質有顯著地提升，而內外人員之升轉管道亦相當通暢；至於外

交經費之來源，由過去海關直接撥解船鈔等項，轉變為西式的

預算審議制度，這對於中國外交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

本章主要即探討外務部時期的組織運作、行政分工、領導人事

結構與外交經費分配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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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外務部之組織與變革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初九日（1901 年 7 月 24 日）總理衙門

改為外務部，為中國外交史上的一件劃時代大事，與列強簽訂

的《辛丑條約》條文內，雖然規定了總署必須改組為外務部以

及管部大臣的資格；不過，條約內容對於部內堂官以下的組織

劃分與人事安排卻未予以強制規定，清廷本身對此部份的改革

幅度仍擁有相當大的自主權。過去史學界對於外務部的組織研

究，往往僅止於由改革諭旨上得知係由政務處會同吏部所共同

擬定的這個層次，從未做過更深一層的探討與研究，如此簡略

的定論，對於外務部建置前部份問題的澄清與解釋，顯得十分

不足。譬如，外務部組織的改革方向究竟是由誰所主導、策劃

與定案，迄今仍尚未可知。本文即對此作出研究，透過現存外

務部檔案與當時文獻、報章的重新梳理，筆者認為，外務部的

組織規模應該係在奕劻、李鴻章的授意下，由總署的四位章京

共同作出架構藍圖的，而李鴻章擔任的角色尤其重要。

一、組織章程之最初設計

庚子年後，新成立的督辦政務處肩負著政府再造與推行新

政的責任，此時的八位督辦大臣的來源雖然遍及於中樞與地方

督撫，然而掌握實際權力者，則仍屬身為議和全權大臣的奕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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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李鴻章二人，此二人在對外交涉的同時，更必須承擔總理衙

門改組的責任。例如，當時總署內出缺待補之滿漢章京約十餘

人，均係經過奕劻的謁見後，方得由各部進入總署當差。01 在

各國公使正式與奕劻、李鴻章二人談判期間，儘管奕劻貴為宗

室，更身居地位顯赫的總署大臣，然於具體談判事項，則全由

李鴻章做主而不敢置一詞，02 除了《辛丑條約》的談判之外，

對於外務部組織、額缺等具體改組事宜，李鴻章更無疑地扮演

了比奕劻更為重要的推手。

總署是否改組？改革的幅度為何？這在當時成為喧騰一時

的熱門話題，並且廣為朝野官紳與社會輿論所注意。例如，《申

報》即曾於總理衙門尚未改革前，於光緒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九

日（1901 年 4 月 17 日）發表〈論總署的改章〉一文，最主要

的用意在於散播外交革新之意識、希冀能創造社會輿論風潮，

以促進總署與出使人員的改革，故特別於文章中肯定、並渲染

當時清廷即將「更定新章，專設額缺」的改革傳聞。03 奕劻、

李鴻章於三月二十五日（5 月 13 日）即擬定章程具奏，章程中

確立了將堂司各官均設專缺，同時以親王一人為總管，其下尚

書、侍郎各二人，司員以章京充補，且須將本衙門底缺開去，

01 外務部晚期曾擔任左、右參議一職的曾述棨，即於此時由工部傳補進入

總署。請參閱《申報》第 10004號，1901年 2月 26日。
02 羅惇 ，《庚子國變記》，該書收錄於惲毓鼎、景善著，《光緒皇帝外傳、

景善日記》，頁 115。
03 《申報》第 10054號，1901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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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責專成的改革原則。04 四月初八日（5 月 25 日），清廷即發

佈諭令「所有應設司員額缺各事，著由政務處大臣會同吏部，

妥議所有應設司員額缺各事宜」，05 總理衙門復又於奕劻、李

鴻章二人的授意下，由總理衙門章京瑞良、舒文、童德璋與顧

肇新等四人共同酌擬外務部章程，並於五月初七日（6月22日）

致文督辦政務處；此時總署所初擬的條目共分為擬議奏事宜四

條與本部事宜五條，06 這前後總共九條的初擬條陳，於外務部

的成立上具有極重要的價值與意義，不僅確立了外務部堂官以

下的組織規模，更明確地具文保障了部內的人事升轉制度；然

而此章程卻長期湮沒於現存的外務部檔案之中，致使過去史學

界從未有人徵引過，透過此摺的發現，能使我們對於清廷對於

外務部在籌劃階段的諸項考量事宜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故而筆

者不厭冗長，分別敘述如下。

首先，在擬議奏事宜第一條「分司」中，提到了外務部分

司設職的依據原則：「總署改為外務部，堂官既定，額缺章京

04 《申報》第 10095號，1901年 5月 28日。
05 《申報》的報導中稱為四月八日，與外務部檔案中的日期（四月九日）

相差一日。請參閱〈改外務部〉，清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外

交檔案》01-14/32-(6)；《申報》第 10225號，1901年 10月 5日。
06 奏摺提到「查原設總理衙門，今改為外務部，官制頓更，然欲妥立新章，

必須參酌舊制，且近年交涉事務更形繁重，一切情形本與各部不同，若

必全倣六部章程辦事，轉多窒礙，總理衙門總辦等在署年久，情形頗熟，

爰令將設缺派差及升轉考充各項事宜，擬議詳陳，以備採擇。」請參

閱〈改外務部〉，清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初七日，《外交檔案》01-14/32-
(6)。以下外務部章程之內容皆引述同本註出處，不再一一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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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分設數司，改為外務部司員，以符體制。擬請本商務、教

務、外交、內治之義，分設數司」。依照上述的四項類別，將

外務部的各司設計為「通惠司」、「安平司」、「和會司」與「綏

靖司」，07 至於未盡事宜則「亦各以類相從」，同時保留了司

務廳、清檔房以便收發文件及典守檔冊，至於總辦一職「為提

綱挈領、承上起下之員，似應仍舊酌派」，文末最後載明「司

名未協，尚祈鈞酌」，將四司最後之定名權保留給中央裁示。

在這項初擬辦法中，將四司區分為執掌商務、教務、外交與內

政等四項主要業務，這四個分司的名稱除了「和會司」以外，

均與後來外務部正式成立之時的分司有所不同。「通惠司」改

成了「榷算司」、「安平司」改成了「庶務司」、「綏靖司」

改成了「考工司」；除了名稱有所變更外，職掌業務內容也做

了微幅地調整。例如，原屬於「榷算司」（通惠司）的電綫、

機器、製造等項業務轉移到「考工司」；屬於「庶務司」（安

平司）的招工、學校與出洋學生等項亦轉移到「考工司」。

其次，擬議奏事宜第二條「額缺」中提到：「外務部與六

部不同，六部皆有成憲可循，外務部為中外樞紐，交涉紛繁，

07 「通惠司」專司關稅、商務、租界、行船、華洋借款、財幣、電綫、機器、

製造、郵政、本部經費與出使大臣支銷經費等；「安平司」專司傳教、

遊歷、保護、償卹、禁令、警巡、詞訟、招工、學校與出洋學生等；「和

會司」專司各國使臣覲見、更換領事、請賞寶星、遣派使臣、公會公斷、

建置工程、各使會晤、本署堂司升調與各項保獎一切襍務等；「綏靖司」

專司海防、邊防、疆界、圖籍、鐵路、礦務、軍火、船政與聘用洋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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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總覈之事，有分任之事，必須熟習機宜，辦理方能妥協。現

議設缺，故宜仿造各部定例，仍應參酌總署成規。」可見外務

部的額缺辦法確實係來自於六部的定例與總署之成規，兩者經

相互參酌、去蕪存菁後即成為外務部堂官額缺的辦法。初擬設

之辦法共有兩條：（一）請分設司廳各缺。（二）請酌設卿缺。08

這兩條辦法不僅明確地提出各司廳、總辦應設的滿漢員額，同

時具體地保障了部內人員的升遷管道，這對於人員專業素質的

提升與增進業務的純熟，不僅是一項前所未有之創舉，更具有

深遠的效益。

08 「總署現額滿章京二十二員，漢章京二十六員，以外務部之繁要，似宜

就額設缺，方敷辦公之用。擬請四司各設滿郎中二員，員外郎二員，主

事一員；漢郎中二員，員外郎二員，主事二員。司務廳設滿漢員外郎、

主事各一員，均作為題缺，毋庸咨選（如須滿漢一律，可否酌增滿缺四

員，以示均平）。先就現在當差人員，各按原班改補，並帶原資，如郎中、

員外郎過多，以到署在後者，暫以原銜借補，員外郎、主事遇缺，先儘

題升；儻郎中、員外郎補不及額，以已保補缺後升階及資深勞著，並符

向章兩年保獎之例者，酌量升補。內閣中書准補主事，侍讀准補員外郎，

如有願回本衙門當差者，准其自行呈明，嗣後遇有郎中、員外郎缺出，

先儘本部人員升補，其續傳之員，無論郎中、員外郎，均先以原銜借補

主事，不願者准其呈請免傳，新傳中書亦准借補，主事應扣試俸兩年。」、

「各國外部人員遷轉不出一途，歷練久則情形熟，具有深意。總署原係

兼差，章京中有升用三、四、五品京堂者，准照軍機處之例奏留，現既

改設專缺，若僅循例保送京堂，奏留則既礙新章，離署則轉少熟手。擬

請酌照內務府三卿之例，添設同文館四品卿、五品少卿，滿漢各一缺，

題調館務，即充總辦，由本部於總幫辦各員內擬定正陪，請旨簡用。儻

一時不得其人，任缺勿濫（其資深勞著者，或充出使大臣，或任海疆司

道，或逕升本部侍郎，均出自特簡，未敢擅擬）。此外，各部例應保送

之四五品京堂員缺，即毋庸開送，以免紛歧（如准添設卿缺，應酌裁滿

漢郎中、員外郎各一缺，以符原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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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擬議奏事宜第三條「考充」中提到：「外務部事務繁

重，員缺只有此數，不能不慎重其選，以期一人得一人之用」。

故於成立初期對於人員素質應「擇其年壯才優、事理通曉者，

出具切實考語，保送、考試錄取引見」，09 相較於總署時期的

人事考核，此時的規定更加縝密有序，並兼具彈性。

最後在擬議奏事宜第四條「升轉」中提到：外務部的「升

途自應與各部一律，以免向隅」，10 同時也對於部內章京的升

遷予以特別優渥條件地保障，以增廣其出路，11 此舉對於日後

09 「現在改章伊始，若照各部簽分學習，誠恐不儘得人，除本部出差、告

假、丁憂，各員回部後，准在額外行走，遇缺即補外，擬請嗣後缺出，

先儘記名人員傳補，用完後仍照向章，咨行內閣六部，於進士、舉人、

拔貢，小京官出身之中書、主事、小京官中，擇其年壯才優、事理通曉

者，出具切實考語，保送、考試錄取引見。記名挨次傳補郎中、員外郎，

願考者亦聽傳，到後仍應以原銜借補主事，滿員仍照舊章，咨行內閣六

部、理藩院、步軍統領衙門，一體保送，均不計出身，其簽分學習之例，

應俟數年以後，百度振興，人才輩出，再由各堂隨時酌定。」

10 「總署章京向章，每屆二年保獎一次，每次二十一員，嗣經奏准每次

二十五員，且均兼原衙門行走，升途較寬。現改設外務部，開去原衙門

差使，就擬設缺額而論，每屆京察，照例滿漢共保七員，以兩年保獎

二十五員之成例，改為三年僅保一等七員，又以極繁之外務部，僅與事

簡缺少之各部相等，升途自應與各部一律，以免向隅。」

11 「擬請嗣後京察一等人員，記名以沿江、沿海、道府用，其曾以關道記

名者，仍記名專以海關道員用，如本部不設卿缺，遇有四、五品京堂缺，

與各部一體保送。此時未屆京察，亦准先行保送，外部既在各部之上，

應開列在各部一等人員之前，其餘保送御史並郎中、員外郎、主事，截

取知府、直隸州，均與各部一例（如准優給養廉，則三庫、坐糧廳、錢局、

倉場及各項稅差，均請毋庸開送，以免更調。）本部司員如經出使大臣

調充參贊，應暫行開缺回署，作為應補，三年期滿，准由出使大臣保獎，

除准保本部升階外，郎中准保道員、員外郎准保知府、主事准保直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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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優秀人才進入外務部工作，具有相當大的誘因。

至於本部事宜五條。第一條為「鑄印」，文中建議應俟於

四司及司務廳定議之後，飭下禮部鑄造堂司廳各印，以昭信

守。第二條為「派差」，提及須照總署與各部之例設置總辦

以期彙整公務，同時應設置固定的滿漢額缺，從基層磨練。12

第三條為「厚薪水」，外務部內的堂官、章京的待遇遠較其他

六部同級官員較高，其原因有內、外兩項因素。外因係北京公

使團主席葛絡幹曾有外務部內人員應參照外國之例給予厚祿之

語；內因則係提高待遇，有益於專職化的辦公人員提高效率。13

辦法中同時擬定部內章京各項薪水發給比例，建議由船鈔項下

支應（如不敷用亦可酌提出使費用），14 並限制用途。第四條

均分發沿江沿海各省補用，作為專章，其暫行出差不及一年者，不開底

缺。」

12 「總署向派總辦四員、幫辦三員，其餘分司各股初傳到署者，派充司務

廳、清檔房及電報處各差，現改為外務部，雖擬分司辦事，然如戶部之

北檔房、刑部之秋審處，均有總匯之所，外務部事務更繁，且須逐日進

內面回公事，遇有交派之事，或隨時辦稿，或分交各司，尤不可無總覈

之員，以期諸事接洽。擬請仍設總辦四員，並改為幫辦四員，各司設滿

掌印一員、幫辦二員；漢主稿二員、幫稿二員；司務廳設滿掌印一員、

幫印一員，一切稿件由本司擬稿後，先交總辦覆閱，呈堂覆定。初到部

者，仍令兼充司務廳、清檔房及譯繕電報各差，俾資練習，均因才酌派，

不拘坐缺。」

13 「日使葛絡幹照會有照各國外部予以厚祿之語。國家祿有常經，未便奏

請加增；薪水則不妨從厚。堂官公費未敢擅擬，司員等既開去原衙門差

缺，又擬將各部例送優差概免開送，當差益形清苦，必使無內顧之憂，

始可責以潔己奉公，專心辦事。」

14 「查出使人員薪水雖因遠涉重洋，不無繁費，然所定數目，究較他項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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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繙譯」，文中提到翻譯一職為身繫中外交涉成敗的重要人

員，應該增設三等額缺，給予豐厚待遇，同時依照舊例考核辦

理；此外，將同文館歸併入外務部，由其派員管理。15第五條「獎

供事」，請求對於供事等低階職等一併給予升遷機會與獎勵。16

綜觀此摺內容，大抵上約有三項主要精神：即專設額缺、

提高待遇與專途升遷等三項，此三項精神的實施，致使外務部

與總署兩者前後的層次高下分明，尤其是專設缺額一項，更使

中國進一步地趨近於近代化外交的專業編制。然而，值得特別

注意的是，此摺內容並非外務部組織之定稿，五月十四日（6

月 29 日）總理衙門章京劉宇泰等人即函稱前稿「其中多有窒

務為優。外務部為交涉總匯之所，公事繁要，較之各使館，不啻倍蓯，

今從省酌，擬總辦照二等參贊，月薪五成給發；幫辦照三等參贊，月薪

四成給發；各司掌印、主稿照隨員月薪五成給發；幫印、幫稿照隨員月

薪四成給發，餘照隨員月薪三成給發，如有升調等事，亦照出使向章，

計日扣算，以期覈實。如蒙恩允，即由船鈔罰款項下開支，儻有不敷，

准酌提使費作正開銷，至向來協助各處款項，應請一律停支，以期挹彼

注茲」。

15 「會晤、傳達、語言、照會、攷訂字句、詞氣抑揚，毫釐千里。翻譯之任，

關繫尤重，應請酌設頭、二、三等繙譯數員，量才遞升，優給薪水，仍

每屆三年，照章請獎，以資鼓勵。同文館仍隸外務部，派提調切實整頓，

並添派繙譯官二員為幫提調，稽查功課，應如何變通章程，講求實學之

處，由提調、幫提調與總教習妥商，回堂酌辦。其漢教習及學生保獎仍

照向章辦理。」

16 「近奉諭旨，各部院公事不准假手書吏，本部供事僅供鈔寫，類能束身

自好，與六部書吏非可同日而語，自毋庸議，另議更張。惟既資其力，

不能不與以獎勵。擬請將兩年保獎之例循舊辦理，近年選班遲滯，有當

差二十年不得一佐貳之缺者，可否奏請將選班酌量疏通，伏候堂定。至

武弁、聽差、蘇拉各項，亦各有奔走微勞，請仍照向章分別奏咨給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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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難行之處」，嗣經奕劻、李鴻章兩人再重新擬議後，提出因

「本署事繁責重，額缺應多」，尤其「應寬予出路，以資鼓勵」，

並要求「將關道及沿江、沿海要缺知府各扣缺分，專歸外務部

放補。」17 蓋當時官場在京人員的出路，自然以郎中升轉京卿

及同員外保送御史為優，至於在外則專恃關道一層為肥缺，此

處設計不啻為外務部爭取額缺，同時加強為部內章京保障前途

與出路。

對於總署章京所擬的九條事宜，吏部於審查後在六月初六

日（7 月 21 日）覆文總署，稱其「布置周詳，於升轉各途亦無

窒礙」，並表示西安行在政務處已酌議將其改設為章程十條，

咨送往京城政務處，待酌商後再與吏部定議，即可具奏施行。18

清廷隨即於六月初九日（7 月 24 日）正式發布外務部五位堂

官的任命，並要求政務處與吏部妥速核議章程。《申報》曾於

六月十一日（7 月 26 日）刊登一則〈外部額缺述聞〉的新聞，

報導中除了提到時任政務處大臣兼戶部尚書的鹿傳霖，於司員

的薪水一事頗多把持之外，也提到了李鴻章從中酌改章程，並

將司員額缺從寬改訂之事，19 由此可見李鴻章對於外務部組織

改造的重視與參與程度之深；隨後《申報》又於六月十三日（7

17 〈改外務部〉，清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十四日，《外交檔案》01-14/32-
(6)。

18 〈改外務部〉，清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初六日，《外交檔案》01-14/32-
(6)。

19 《申報》第 10154號，1901年 7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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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8 日）再度刊出〈論總署改為外部〉，對於外務部的司員

額缺問題，提出「維新盛治，若非多設員缺，并定有妥善章程」

的建言，20 顯示總署的改制問題還是持續地受到社會輿論的關

注。不久後，李鴻章遂於七月初二日（8 月 15 日）收到西安行

在的來電，電文中提到：「外部議設和會、考工、榷算、庶務

四司，每司郎員主各二，缺額外六員，丞參照辦。本日具奏，

奉旨依議，除備稿飛咨外，僅此電達政務處」，這與成立後的

建制大致相符。奕劻、李鴻章二人復又於七月初四日（8 月 17

日）飛電西安行在軍機處，「外務部丞參應在總辦、幫辦各員

內擇其尤為勤能者，俟議設司缺文到，由本部奏請簡派以資熟

手，未便以素不在署及離署已久之人濫竽其間，致滋貽誤。乞

留意」，21 可見慶、李二人對於新籌設的丞參人選極為看重。

儘管此時關於部內組織與人員已經底定，不過，司員的額

缺在當時還是一項富有爭議的問題。外務部內原經議設之郎

中、員外郎與主事各十二名的員缺，係由慶、李兩位全權大臣

繕摺請旨簡派；不料，此摺尚未送達，卻已由西安行在政務處

領袖鹿傳霖擬定了「郎中、員外郎各四缺、主事二缺，其餘均

作為額外人員」的決定，並奏請降旨。雙方對於司員缺額的意

見產生了衝突，互不相讓，後來經外務部王大臣的共同酌議，

以員缺太少恐不敷辦公為由，退而求其次地將郎中與員外郎調

20 《申報》第 10156號，1901年 7月 28日。
21 周殿龍主編，《李鴻章全集》第十二冊，頁 7274、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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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為各九缺、主事十缺，再由慶、李二人會銜奏請飭下實施。22

不過，丞參的缺額與品秩雖然經行在政務處依議通過，但是郎

中、員外郎與主事還是被裁去四缺，僅得二十四缺，而當時在

部內當差者多達五十人左右，23 該如何安排人員的去留，著實

讓慶、李二人頗為頭痛。

最後，藉由當時的報紙、吏部回覆的公文、往來電稿與外

務部成立的組織概況，四者交相比對後，應可確認斷言，外務

部的組織、人事升轉規制、四司最後的定名、員額與丞參一職

的擬定，係由京城政務處大臣，即身兼全權議和與總署大臣的

慶親王奕劻及身兼全權議和、北洋與直隸總督大臣的李鴻章於

談判期間所主導，而由總署顧肇新等四位章京依其授意，進行

改組的規劃工作。筆者認為，如對於談判期間奕、李二人之

互動及表現做深入地細部觀察，依照奕劻有限的外交智識、

班底與低姿態的作為，對比於李鴻章於議和時期所佔有的主事

份量、長期的外交閱歷與豐沛龐大的「幕府」資源而言，24 兩

者間由誰來主導議題應有端倪可尋。例如，《榮祿存札》中曾

22 《申報》第 10194號，1901年 9月 4日。
23 《申報》第 10195號，1901年 9月 5日。
24 幕府原指古代出征將帥的治所，後用來指稱文武各級長官的官署，還

被進一步引申為文武各級長官的參佐人員。關於李鴻章聘用的幕僚人

員，請參閱李志茗，《晚清四大幕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頁 21、216-224；歐陽躍峰，《人才薈萃—李鴻章幕府》，（湖

南：岳麓書社，2001）；牛秋實、范展、高順艷，《李鴻章幕府》，（北
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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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關記載：「和局大事，兩全權並未妥商也」，李鴻章「大

權獨攬，左右無人」；奕劻則「事事盡讓」。25 相傳奕劻曾對

李鴻章說：「我公係國家柱石，實為當今不可少之人，凡事均

需借重，本爵拱聽指揮耳！」另外「每當聚議時，一切辯駁均

由李鴻章陳辭，凡事皆力爭上游，而所奏行在摺電，概出鴻章

之手」。26 由上觀之，慶、李二人於談判期間實際扮演的主從

地位高下立見，重攀權力高峰的李鴻章於此間扮演的角色必然

遠大於奕劻。對於曾經身為自強運動領導人之一與堪稱中國外

交經驗最為豐富的李鴻章而言，其周圍與幕府中一直不乏存有

具備近代外交常識的中外優秀人物。例如，應寶時、劉瑞芬、

李鳳苞、伍廷芳、郭嵩燾、薛福成、馬建忠與德國人德璀琳

（Gustav Detring）等人均是，尤其郭嵩燾、薛福成、馬建忠等

人更是影響戊戌維新外交領域的重要思想家，而馬建忠本人在

辛丑議和時期更是擔任李鴻章的重要幕僚；再加上多年的對外

實務交涉，必然使其切身感受到總署機構對口於各國外交部的

不便與不妥，而存有改革之意，但熟捻官場的李鴻章在外在環

境與本身地位、利害的多重因素考量下，未便貿然採取行動。

一直到了辛丑年間，政壇局勢開始出現大幅度的轉變，首

先，朝野以往阻礙改革的守舊勢力已隨著戰敗而被徹底擊潰，

25 杜春和、耿來金、張秀清編，《榮祿存札》，頁 48-49。
26 吉田良太郎、八詠樓主人編，《西巡回鑾始末記》，（臺北：學生書局，

1973），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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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身受慈禧太后倚重對外議和的李鴻章此刻也接近於人生的盡

頭，因而辦事較無所顧忌、再加上各國對議和條款之強烈堅

持，以及國內自戊戌維新以來改革思潮已普及蔓延於官紳階層

等諸多因素，以往制約改革的外在因素皆已不復存在，對於大

刀闊斧的進行總署改革來說，時機與氛圍均已告成熟，可謂水

到渠成；而陳熾、蔡鎮藩與沈瑞琳等人於戊戌維新前後所提

出的改革意見，則極有可能於此時被擇要參酌於內；此外，李

鴻章於外務部成立後，更是將「自己人」（如徐壽朋）設法安

插於內擔任要職。故筆者認為，李鴻章在外務部之組織建制上

實居於主要指導地位，此應較為接近於事實而不為過。換句話

說，李鴻章此刻在外交上與部份維新派人士可謂殊途同歸，對

於變法維新之目的相同，而採取的進程與路線不同。27 在曇花

一現的戊戌維新失敗後，外交改革的路線又重新由歷經蛻變後

的自強運動代表人物再度的推動，改革的新路線亦更融合、參

雜了數十年來幾代人的智慧與思想結晶，邁向中國外交的新領

域。至於西安行在政務處與吏部於此時所擔任之角色，不過是

五位堂官之任命、缺額、薪俸的刪減及升遷細則之審議可行與

否的背書工作而已，無關於外務部之架構組成。

27 例如，戊戌維新失敗後，李鴻章曾遭人彈擊為康黨，慈禧太后持之詰問

李鴻章，李鴻章回應說：「臣實是康黨。廢立之事，臣不與聞。六部誠

可廢，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為康黨，

臣無可逃，實是康黨」；不僅如此，李鴻章更在暗中設法回護一些「新

黨」人士。請參閱丁文江，《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臺北：世界書

局，1988），頁 100-101；苑書義，《李鴻章傳》，（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頁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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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務部組織之變革

外務部的組織架構，源自於總署初擬的章程九條，屢經政

務處的修正與吏部的審核而定型，《申報》曾於光緒二十七年

八月二十三日（10 月 5 日）全文刊載〈外務部應設司員額缺

選補章程並堂司各官優給俸糈〉一摺，此摺即為經政務處與吏

部覆議後，由政務處主稿的外務部組織章程。28 章程中共擬定

十二條辦法作為外務部的組成依據，對於部內堂司人員的品

秩、升轉、薪俸、京察等均有詳細的規範。外務部成立後的初

期二十八員與部內烏布（差役）名單係由奕劻與王文韶兩人所

擬定具奏，各員的來源遍及六部與內閣，這對於有效承接總署

之業務而言極為重要，29 有利於業務的承接；不過，初期的人

28 《申報》第 10225號，1901年 10月 5日。
29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1901年 12月 26日）經外務部王大臣奕劻

擬奏的丞參以下各員名單為：左丞瑞良（戶部郎中）、右丞顧肇新（刑

部郎中）、左參議陳名侃（戶部員外郎）、右參議紹昌（內閣侍讀）；

郎中童德璋（兵部侍郎）、松年（戶部郎中）、何兆熊（禮部郎中）、

樸壽（吏部員外郎）、關以鏞（刑部郎中）、周儒臣（刑部郎中）、傅

嘉年（工部員外郎）、徐承焜（禮部郎中）；員外郎雷輔同（戶部主事，

應為「雷補同」一名之誤植）、王清穆（戶部員外郎）、汪大燮（戶部

郎中）、陳瀏（刑部主事）、恒文（禮部員外郎）、保恒（兵部員外郎）、

朱有基（戶部郎中）、存善（戶部員外郎）；主事唐文治（戶部主事）、

陳懋鼎（兵部主事）、李清芬（刑部主事）、凌萬銘（內閣中書）、存

格（內閣中書）、緒儒（內閣中書）、章士荃（吏部主事）、鄒嘉來（禮

部主事）等二十八員，並隨於二十三日（1902年 1月 2日）依議批准由
雷補同為掌印、章士荃為幫稿、王清穆為幫印、唐文治為幫稿。請參閱

《申報》第 10331號，1902年 1月 19日；《申報》第 10337號，1902
年 1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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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任職狀態似乎不甚穩定，30 但是此時的慈禧太后與光緒帝對

於承擔涉外重任的外務部司員卻相當看重，在司員補缺告一段

落後，更特意召見，慰勉至激動處甚至泫然淚下，31 由此可見

歷經庚子大變後的慈禧太后對於外交的看法和態度確實與總署

時期有著天壤之別。

外務部之行政組織若依其職權加以分類，則大致可分為：

一為管部制，二為主任制，三為承政官制，四為各司制，五為

司務廳制，六為各股制，七為各差制，32 七種職司涵括並確保

了外務部所有的行政運作。筆者認為，此七項職司若依其組成

30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七日（1902年 2月 14日）的《申報》即刊出各司
員名單，前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其人員與上註名單內容相對照下，存

有些微差異。和會司：掌印郎中樸壽、主稿郎中徐承焜、幫掌印兼庶務

司主事鄒嘉來、幫主稿員外郎保恒、幫掌印行走主事陳懋鼎、幫主稿行

走主事緒儒、行走候補員外郎吳蔭培、行走候補員外郎□（疑似「王」）

榮先、行走候補郎中聯昌。考工司：掌印員外郎雷補同、主稿郎中傅嘉年、

幫掌印兼榷算司郎中並兼司務廳掌印松年、幫主稿員外郎恒文、幫掌印

行走主事存格、幫主稿行走主事李清芬、行走候補員外郎阿克敦、行走

候補主事曾述棨。榷算司：掌印郎中童德璋、主稿兼考工司郎中關以鏞、

幫掌印主事唐文治、幫主稿員外郎王清穆、幫掌印主稿員外郎應瀏、幫

主稿行走主事凌萬銘、行走候補主事江慶瑞、行走候補員外郎奎豐佑、

行走候補主事全齡。庶務司：掌司郎中周儒臣、主稿兼和會司員外郎汪

大燮、幫掌印郎中何兆熊、幫主稿員外郎存善、幫掌印行走員外郎朱有

基、幫掌印行走候補郎中長暉、幫主稿行走主事章士荃、行走候補員外

郎王昌年、行走候補郎中□垢、行走候補郎中陳本仁。請參閱《申報》

第 10351號，1902年 2月 14日。
31 《申報》第 10356號，1902年 2月 19日。
32 吳成章，《外交部沿革紀略》，（臺北：學海出版社，1998），頁 28-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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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則可再粗略分為管部主任制、承政官制與各司股差制等三

個部份；另外，外務部之下尚設有儲才館與總稅務司，惟本文

研究以外交行政組織為主，故總稅務司所轄海關之相關領域，

暫不在本文討論之列。現分敘於下。

（一）管部主任制

首先，管部制與主任制兩者為外務部組織的最高領導層

級，該職務的人員資格受到了列強的嚴格限制，故而外務部據

此擬定官制：「管部制中設總理外務部事宜一人，會辦外務部

大臣一人。而主任制中設尚書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皆為特

簡；尚書則兼會辦大臣。會辦大臣者，會辦政務處大臣也。」33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初九日（1901 年 7 月 24 日）時，清廷頒布

上諭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並發布人事任命，34 這個外務部官制

上的安排，與各國原意並不完全符合，與舊有六部的定例亦不

儘同。首先，尚書之上另設總理大臣和會辦大臣是六部之所未

有，也不同於大學士管部的辦法；其次，尚書和左右侍郎均只

一人，和六部的滿漢各一人的舊例不同；此外，各國原本只要

求「管部大臣以近支王公充之」，現在逕以親王直接主管，不

33 吳成章，《外交部沿革紀略》，頁 41-42。
34 「簡派和碩慶親王奕劻總理外務部事務，體仁閣大學士王文韶，著授為

會辦外務部大臣，工部尚書瞿鴻機，著調補外務部尚書，授為會辦大臣，

太僕寺卿徐壽朋、候補三四品京堂聯芳，著補授為外務部左右侍郎。」

請參閱〈總理衙門改外務部〉，清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初九日，《外交檔案》

02-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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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體制更崇於各部，而且更能負責辦理外交，故各國對此亦無

異議，樂見其成。35 而此項任命案五人之資格亦完全符合於三

月初四日（4 月 22 日）北京公使會議主席葛絡幹針對總理衙門

改制照會之要求與委員會之建議，無怪乎當時列強對此安排咸

感頗為滿意，認為從此與中國之關係相較於以往可以得到大幅

度的改善。

外務部的管部主任制直迄宣統三年四月（1911 年 5 月）清

廷成立責任內閣後，隨之產生變動，新頒行的制度中撤銷了舊

有的管部制，裁撤了總理王大臣和會辦大臣，尚書亦免去會辦

大臣兼職，部內改設為外務部大臣一人，到了十月間又下令裁

撤左右侍郎，設立外務副大臣一人。36 這不但使部內長官人數

進一步減少，更令外務大臣管部的責任顯得明確，然此時仍保

留了奕劻總理外務部事務的名份。直到後來推行憲政頒布《憲

法十九信條》後，才取消了親王管部的制度，真正建立了首長

制，如純粹就制度上來說，外務部已完全符合近代外交行政管

理的領導體制。37

（二）承政官制

其次為承政官制。承政官制是清廷自總理衙門改組為外務

35 錢實甫，《清代的外交機關》，頁 272。
36 吳成章，《外交部沿革紀略》，頁 29、30；陳體強，《中國外交行政》，

頁 46；李鵬年等編，《清代中央國家機關概述》，頁 247。
37 王立誠，《中國近代外交制度史》，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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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以後所設立之新制度，尤其是時任總署總辦的顧肇新，不僅

參與了酌擬外務部章程的工作，丞參制度設置，更是與其緊密

相關。在擬設外務部制度之際，顧肇新向上級建議提出在「部」

之下、「司」之上，增設「丞」和「參議」兩個職務；當時的

軍機大臣王文韶曾堅決反對增設官職，認為此舉「徒增障礙」，

然而終究還是抵不過以顧肇新為首的總辦郎中們的堅持，丞參

一職終得以成立，38 顧肇新亦因此得以擔任首任的右丞。丞參

的工作主要為「丞掌機密文移，綜領眾務。參議掌審議法令，

參事佐之」，39 換言之，亦即「丞參之責任在於通堂司之郵，

而尤以稽察各司庶務為其專責；倣外官之例，凡司員有廢職惰

事者，則丞參有失察之咎」。40 故丞參對於部內事務運作的良

窳與否具有很大的關鍵作用。當時外務部的工作慣例是收到文

件後，送丞參簽辦，丞參再根據事件性質或發下某司辦理，或

送王大臣審定。發出的文件由各司起草的，需由丞參審閱，然

後抄送王大臣畫行；由丞參自擬的，則不下於各司，直接送王

大臣核定發出。41

38 賈晉京，〈「官兒」為什麼越來越多〉，發表於《證券時報》，2004年
7月 25日。摘錄自網站：在學科的交叉點上，網址：http://web.cenet.org.
cn/web/inter/index.php3?file=detail.php3&nowdir=- &id=41903，（2005 年
2月 3日查閱）。

39 國史館校註，《清史稿校註》第五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
頁 3414。

40 〈論各部擬設丞參事〉，《東方雜誌》，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第八期，頁 109。
41 高超群，〈外務部的設立及清末外交制度的改革〉，《戊戌維新與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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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務部的組織章程對丞參之員額與品秩，訂定有詳細的規

定。42 其實，左右丞參一職之設置並非憑空而來，其淵源沿自

於咸豐十一年（1861 年）總理衙門時期所設置的四員總辦章

京，此四員為當時總署內章京之領袖，並負有監督之責，嗣後

經顧肇新的提議與奕劻、李鴻章兩人的認可而確立制度，並擴

及到後來清政府新設各部。到了光緒三十二年（1906 年）清

廷改革官制，頒布了《各部官制通則》後，外務部依照通則，

更為了提供調部任用之員與各司長官升等之管道而擴充承政官

員額，並設置了承政廳、參議廳，分別隸屬於左右丞參領導，

廳內更增設了參事共四人，同時仿照各司行走之例，增設丞參

上行走、丞參上學習行走、參議上行走等職位，43 故而丞參廳

可說是外務部中「承上啟下，一氣相接」、「各司各股總匯之

地」，44 位階高於各司；而左右丞參的來源，除了在章程中有

明確的規定之外，在制度面上也確保了品秩與擔任出使大臣、

外放等升遷管道的暢通。45

新政》，頁 211。
42 「一擬設左右丞各一員，正三品，左右參議各一員，正四品，即充總辦

職掌。」請參閱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第二冊，頁考 8781-8782；
王亮等輯，《清季外交史料》第五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
頁 139；《申報》第 10225號，1901年 10月 5日。

43 吳成章，《外交部沿革紀略》，頁 30-31；高超群，〈外務部的設立及
清末外交制度的改革〉，《戊戌維新與清末新政》，頁 211；國史館校註，
《清史稿校註》第五冊，頁 3414。

44 外務部全宗檔案。轉引自李鵬年等編，《清代中央國家機關概述》，頁

250。
45 「左右丞缺，以左右參議開列，奏請簡放。左右參議缺，先儘郎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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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丞參制度的建立對於光緒二十七年六月

（1901 年 7 月）以後的清朝政治體制運作產生了優劣兩種作

用與影響：在優點方面，為暢通升遷管道與提升效率。若依照

外務部改制前的舊制度，六部自侍郎以下，郎中以上的官員，

就算勤於任事也毫無升任堂官之希望，故各部的司員皆以京察

外轉為希冀，捨此一途則惟有終老郎署或轉涉閒曹而已，這是

清朝官制設計上的盲點與瑕疵，升遷的無望使得官員無意於仕

途、疏於政事；而官員外轉他途的設計更使得各部經驗無法有

效地累積傳承，人才無法長期培養，遂造成政事的延宕、朝廷

常有無才可用之嘆。而丞參二職的設計不僅有效地解決了本部

司員的升遷問題，同時更有三項益處：首先，司員可以直接擢

升本部參議，避免了轉涉寺卿之濡滯，暢通了升遷管道。其次，

侍郎以上官員位份較崇，司員倘若有事不易直達，丞參的設計

可以避免下言無法上聽。再次，尚書、侍郎等官員平日深居簡

出，見聞較隘、稽察難周，丞參的設計正可以補其不足之處。46

用員外郎，由該部堂官保送引見，請旨錄用」、「均具備出使大臣之選，

遇有該部侍郎缺出，先儘左右丞開列，該部既設有丞參四缺，所有郎中

例應保送四、五品京堂員缺，即毋庸開列」、「左右丞參議既備出使之選，

郎中、員外郎、主事即可備參贊、領事隨員之選，丞參奉使毋庸開缺，

請旨派員署理。郎中以下奏調出洋，即應開缺，回署作為應補，三年期

滿准由出使大臣保獎，准保該部，升階惟不得保，至參議亦不得保，遇

有應升之缺，開列在前等花樣。郎中准保道員，員外郎准保知府，主事

准保直隸州，均分發沿江、沿海各省補用，作為專章。」請參閱王亮等輯，

《清季外交史料》第五冊，頁 139；《申報》第 10225號，1901年 10月
5日。

46 〈論各部擬設丞參事〉，《東方雜誌》，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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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有助於提升專業、增進效率的優點，正是其他各部之所以

陸續仿效設立丞參之原因所在，而丞參一制亦在晚清政治中扮

演了極為巧妙的地位。

在缺點方面，則造成各機關員額更加浮濫、催化了吏治腐

敗。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初二日（1905 年 5 月 5 日），御史王誠

義因各部司官不能久任，造成書吏舞弊嚴重，有礙於政務推行

與行政革新，故奏請各部參照外務部與商部之例，添設丞參，

此消息傳出後，各衙門內贊成者居多數，尤其得到外、商兩部

的強力支持與聲援，政務處隨即對於議設六部丞參展開討論，47

是以其他各部後來皆得以陸續仿照外務部，於部內設立丞參；

但與此同時，卻也不免於官制上引來疊床架屋、多立堂屬的批

評，48 戶部貴州司賀主事對此更提出了不同意見。49 儘管各部

第八期，頁 108。
47 《申報》第 11565號，1905年 6月 29日，第二版；《申報》第 11569號，

1905年 7月 3日，第二版；《申報》第 11575號，1905年 7月 9日，第
二版。《申報》於光緒二十七年至宣統三年間（1901年－ 1911年）曾
歷經數次改版，故有「第幾張」、「第幾版」之不同版面型式，下不贅述。

48 「所異者，官制層累，有若重臺，以外交靈捷而論，已無取乎。堂官之

多，就幹辦職務而言，既有司員則丞參何必添設，此亦機關之未當者

也，⋯⋯。外部何必多立堂屬。」請參見〈論近日設官裁官之無當〉，《東

方雜誌》，光緒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十一期，頁 142；「外務部
列位在六部之上，專辦外交事宜，官制層累，有若重臺，堂官已嫌其多，

後又添置丞參多人，論者謂其機關實有未當。」請參見黃鴻壽，《清史

紀事本末》，（臺北：三民書局，1959），頁 516。
49 「戶部貴州司賀主事近為六部添設丞參事上條陳四則，一請裁去左右侍

郎各一缺，所遺之缺無論滿漢，均可補授。一請裁司員冗缺，平滿漢權。

一請增司員俸及津貼。一請定本衙門升缺，日後司員毋庸外放。以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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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雖然均設置丞參，但是吏治的腐敗情形卻依舊未能完全根

治，最大的原因還是晚清整個大環境的腐化所造成，即便是外

務部亦未能自免於外，日本學者織田萬曾於《清國行政法》中

提到當時的吏治：

軍機處及外務部，乃令章京掌案牘事。雖則有供事，亦止

充繕寫之用耳，非如他官廳書吏有勢力也。然閱近刊《同文滬

報》，載北京訪事人信云，頃無名氏上某親王書曰：此次外務

部考取供事也，當道聲援，不可無焉。而得其聲援之法，非獻

巨金，則不可也。果然，其價若干而可，我亦希為供事者，願

得滅其價格，云云。夫供事之職，素一小地位耳，今擬賂金若

干，奔竟得職，可知一得其位，歲收不少，而有勢力也。由是

觀之，外務部書吏之弊，亦無異於他官衙。嗚呼！論至於此，

中國官吏之刷新，終不可望乎。50

為此，御史趙炳麟曾經於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日（1907

年 5 月 2 日）參奏道：「朝廷整頓部務之心徒為大臣位置私人

之地，今日之丞參皆他日之尚侍，臣獨惜異日秉國鈞者，皆今

日蠅營狗茍之小人，國事何堪設想」，51 上言要求嚴加整頓，

則若能實行，即不設丞參亦能整頓部務」；賀主事此語頗受張野秋（百熙）

尚書的嘉納。請參閱《申報》第 11582號，1905年 7月 16日，第二版。
50 織田萬著，《清國行政法》，頁 317。
51 《申報》第 12222號，1907年 5月 2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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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亦無所助益。到了宣統二年（1910 年），《申報》連續於六

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7 月 28 日、29 日），前後二次大篇

幅地刊載〈論各部丞參之當廢〉一文，52 極力闡述、強力抨擊

各部丞參既不符於各國之例，亦無助於增進辦事效率之弊害，

由此可領略丞參的表現於當時社會輿論之觀感。

（三）各司股差制

各司股差制可區分為四司、司務廳、各股與各差制，敘述

如下。

四司：為外務部之主要辦公行政部門，沿襲總理衙門之分

股辦事制，又參酌各部制度之規定而成，共可分為和會司、考

工司、榷算司、庶務司等四司。四司之職務與分工如下：

1. 和會司：專司各國使臣覲見、會晤、請賞寶星、奏派

使臣、更換領事、文武學堂、本部員司升調，各項保

獎。

2. 考工司：專司鐵路、礦物、電線、機械、製造、軍火、

船政、聘用洋將洋員、招工、出洋學生。

3. 榷算司：專司關稅、商務、行船、華洋借款、財幣、

郵政、本部經費、使臣支銷經費。

52 《申報》第 13459號，1910年 7月 28日，第一張第三版、第四版；《申
報》第 13460號，1910年 7月 28日，第一張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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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庶務司：專司界務、防務、傳教、遊歷、保護、償卹、

禁令、警巡、詞訟。53

四司之性質與總理衙門時期的五股職掌較為相近，但總署

五股職掌之劃分原則是以國家地理區域為主，以業務性質為

輔；而外務部四司卻只按照業務性質劃分，並對五股的職掌做

了一些調整。54 四司功能在宣統二年（1910 年）的官制改革中

終於得到了較為合理的職務調整，此次由憲政編查館所主導

之改革著重於中央集權及地方分權之權責劃分，將國家行政機

關劃分為直接官治、間接官治、地方官治與地方自治等四個等

級，而外務部四司的職掌事務除了庶務司中的傳教、遊歷等七

項亦屬於第二級的間接官治外，全屬於第一級的直接官治。55

53 〈改外務部〉，清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初八日，《外交檔案》01-14/32-
(6)；《申報》第 10225號，1901年 10月 5日。

54 高超群，〈外務部的設立及清末外交制度的改革〉，《戊戌維新與清末

新政》，頁 213。
55 首先，將原本屬於和會司執掌中的奏派使臣、更換領事及本部員司升調，

各項保獎等項事務劃歸承政廳辦理，以符合官制通則；同時亦將文武學

堂事件分別劃歸學部及陸、海軍部管理。其次，將屬於考工司中的鐵路、

礦物、電線、機械、製造、軍火、船政等項，分別劃歸至郵傳部、農工

商部、陸軍部與海軍部辦理，此時雖然各項承辦事務受到專業考量而重

新分工劃歸，但新的官制中仍規定「其路礦事務有關交涉者仍應由該各

管衙門會同本部辦理」；至於聘用洋將洋員、招工及出洋學生等項則亦

劃歸各該管衙門，惟亦規定「所訂合同有關重要者，仍應咨送本部查

核」。再者，將屬於榷算司中的關稅、商務、行船等項分別劃歸至度支部、

農工商部及郵傳部，其與各國定約改正稅則等事仍由本部辦理；華洋借

款則劃歸至度支部，惟有關交涉者須會同本部辦理；財幣與郵政則分別

劃歸制度支部及郵傳部；至於本部經費、使臣支銷經費等事宜因多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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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務部設立四司之原意是為了俾利於處理外交事務，但四

司掌理的業務項目卻遠遠超過各國的外交部所轄，56 繁多的業

務與總理衙門時期相去不遠，這也使得外務部常遭致專業化不

足的批評。其實，筆者認為，如能回歸到當時的時空背景仔細

觀察，則外務部成立之初包攬這些業務確實也有不得已之處。

首先，受限於辛丑議和時間的緊迫，外務部改制之速遠超過當

初總署之成立，故對於總署的業務只能暫先概括承受而無暇予

以一一消化。其次，這些分屬於內政、國防、財政性質的業務

項目，在當時清廷的政制中並無相對應之機關；同時這些事業

在當時大多係外國人或外國政府所經營，抑或牽涉到國外交涉

事項，故亦只能交由外務部處置。後來伴隨著各項新政與官制

改革之需求，使得農工商部、學部、民政部、郵傳部與陸、海

軍部等近代化國家行政部門於中國漸次出現，外務部終於逐漸

擺脫舊有官制之羈絆，蛻變為具有實質近代化意義的外交機

構，新的職權雖仍偶有界限不明或須偕同地方督撫大員處理涉

涉有關，則應會同本部辦理。最後，庶務司職掌中的界務一項，當時多

由特派大臣辦理，此時調整為將來遇有事關一省者，委任該省督撫辦理；

防務則劃歸至陸、海軍部辦理，如有關交涉者應會同本部商議或委任各

省督撫、各路大臣辦理；至於傳教、遊歷、保護、償卹等項，大多有關

地方事務，應由特設之交涉使，或委任各省之督撫辦理，而禁令、警巡、

詞訟等項則劃歸民政部及法部辦理。請參閱《申報》第 13383號，1910
年 5月 13日，第二張第二版。

56 例如，考工司的鐵路、礦物、電線、機械、製造、軍火、船政；榷算司

的商務、行船、華洋借款、財幣、郵政；庶務司的防務、傳教、遊歷、

保護、禁令、警巡、詞訟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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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務之部分，然無可否認地，外務部還是在清廷接近於結束

統治之前，完成了專業化外交。

司務廳制：總理衙門於同治三年（1864 年）設置司務廳掌

理部中一切雜務，後來改組為外務部時，因其為六部之通例，

故仍沿襲之。新設章程中規定「設司務二員，以翻譯官揀補，

司務係正八品，其以七品揀補者仍帶原銜，三年期滿，准其作

為額外主事，一體序補。」57 司務廳的主要差使共有三項：1、

派定司員輪班收文，爾後迄宣統二年（1910 年）才增設洋文收

掌班，至翌年八月（1911 年 9 月）專設收文處，方不隸屬於司

務廳。2、監印，即負責監視本部之鈐印。改部之初以收掌班

兼任監印，宣統三年（1911 年）又以領事班兼任監印，綜觀外

務部成立十年間，此職始終為兼任之職。3、領事，附屬於司

務廳，設於光緒三十三年八月（1907 年 9 月），承領內廷諭旨、

文件等事，向為附屬之職務，至是派員專司其事，為分班制，

直至宣統三年八月（1911 年 9 月）時併兼於監印。58

各股制：乃沿襲總理衙門時期所設之英、法、俄、美四股

制，沿其名而變其形式。59 外務部設立之初，分別設立「俄、

德、英、法、日等五股，每股各設七品、八品、九品之翻譯官

各一缺，由同文館學生及各省學堂高等生揀補，遇有該部主事

57 〈改外務部〉，清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初八日，《外交檔案》01-14/32-
(6)；《申報》第 10225號，1901年 10月 5日。

58 吳成章，《外交部沿革紀略》，頁 37、41。
59 吳成章，《外交部沿革紀略》，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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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出，歷五缺後准升補，七品翻譯官一人，其派充同文館幫

提調當差，扣滿三年即准其升補主事。」60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

（1902 年 2 月），外務部又奏請「添設頭二三四等翻譯各數員，

不拘官階大小，如果當差勤奮，則每歷三年，從優保奏一次。

計英、法、俄、德、日本翻譯各四員，共二十員。」61 至宣統

元年二月（1909年3月），俄、德兩股歸併為一股，名為德俄股；

同時變更內部股制，每股設股長一員，分置為一、二、三等，

各項股員又有行走名目，各視其所在之股充任該股翻譯、記載

之職務。值得注意的是，各股制之名稱雖然與總理衙門時期之

股名類似，但實際工作職掌內容卻大不相同，總理衙門時期各

股制的職掌內容仿如外務部之各司制；而外務部之各股制職務

卻猶如總理衙門時期附設之同文館翻譯官一般，僅從事翻譯工

作。此外，外務部增設秘書股，專司函牘編輯之事，迄八月又

 設機要股，專司機密消息，以上二股之編制與他股相同，62 此

時部內共分為六股。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機要股，又稱為「新聞處」，該股人員

在名義上不屬於外務部，但經費則由外務部負責，其成立之目

的在於作為中國的宣傳機關，以便對外傳達一切政策，係由剛

調任回國的駐美參贊周自齊所提議而成，周自齊並推薦曾為駐

美三等參贊的顏惠慶擔任處長，後因新聞處長一席已另派他

60 《申報》第 10225號，1901年 10月 5日。
61 《申報》第 10352號，1902年 2月 15日。
62 吳成章，《外交部沿革紀略》，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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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顏惠慶遂被派任為新聞處職員之一，當時顏惠慶負責接見

外國駐京記者，並辦理「北京日報」（Peking Daily News）的

英文稿件。機要股時常撰寫時評，或對專題發揮意見，甚至外

交上的內幕，所撰文稿都交由於英文版「北京日報」發表，63

其成立原因係當時外務部常有駁斥外人之言論，因不宜由外務

部直接出面，乃由該報發佈官方社論予以駁斥，64 這項創舉顯

示清廷開始注意到正視國際輿論、廓清國際視聽對於國家利

益、國際地位及外交工作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各差制：其編制共分為電報處、請送印鑰及遞摺、銀庫與

清檔房等四項。65 以下分別敘之：1. 電報處，沿襲自總理衙門

時期，初為專任制，派員專任其事，於司員之下設有額內額外

電譯生，將常電、密電劃分為二部份，分別派員管理以重機要。

迄光緒三十一年四月（1905年 5月），因各省與各國電報紛繁，

人員不敷使用，遂由部內各堂司議商，添派數員分任其事。66

至五月、十二月底又分別擬定密防露洩要電辦法，並揀派精明

持重司員數員，老成可靠供事八員，專司其事，如有往來機密

63 吳相湘，〈顏惠慶力倡主動外交〉，《傳記文學》第 48卷第 3期，1986
年 3月號，頁 78-79；駱惠敏編，劉桂梁、鄒震、張廣學、石堅譯，《清
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
里循書信集上卷 1895-1912》，（上海：知識出版社，1986），頁 709。

64 施肇基，《施肇基早年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
頁 43。

65 吳成章，《外交部沿革紀略》，頁 39-41。
66 《申報》第 11528號，1905年 5月 23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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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電，飭令當堂翻譯，倘有洩漏惟各該員是問。67 光緒三十二

年（1906年）以後改隸於丞參堂，並由專任制改為分班制。2.請

送印鑰及遞摺，亦襲總理衙門舊制，後來將遞摺一差併入請送

印鑰之內。光緒三十一年二月（1905 年 3 月），請送印鑰各

司員都在電報處輪流值宿，不再派此差使。3. 銀庫，總理衙門

時期掌管銀庫者為總辦章京；外務部時期則由丞參或各司掌印

管理，之所以於部內設立銀庫的主要原因，係因當時中國並無

銀行制度，官方也無匯兌帳款機關，部中所有出入款項均為現

銀，故必須設專庫以存放，至庚子事變聯軍攻入北京後，部中

存儲消失殆盡，往後鉅款皆存於銀號，部庫僅存零星款目。4.清

檔房，此亦為沿襲總理衙門之舊制，派有專員管理，無定額，

亦無特別制度。

至於同文館則設「提調一員，以各司幫掌印揀員兼充，幫

提調二員，以七品翻譯官選充。」68 迄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二

日（1902 年 12 月 31 日），便將同文館歸入大學堂，毋再庸隸

屬於外務部。

（四）儲才館的設置

光緒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1906 年 3 月 15 日），外務

67 《申報》第 11540號，1905年 6月 4日，第四版；《申報》第 11768號，
1906年 1月 17日，第二版。

68 王亮等輯，《清季外交史料》第五冊，頁 139；《申報》第 10225號，
1901年 10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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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奏請「司員需人，隨時調用京外各官及卒業學生到部行走」

獲准，不久後即呈奏《調用人員辦法并設立儲材館》一摺，附

片中擬定章程二十五條，請求設立「儲才館」一所。成立儲才

館的主要目的，在於儲備外交人才，為本部、各使館及各省洋

務局提供需員；同時希望能藉此將各出使大臣的隨行翻譯漸次

盡數更換，以避免過去徇私舞弄之弊。69 儲才館設立之意義，

代表外務部已徹底地明瞭外交使才的培養與專業養成的重要

性，一位合格的使才必備條件不再僅止於「獨習方言而已」，

更須「審世界之情勢、習國家之例案」，故設立儲才館俾得「學

識以植其本、歷練以擴其材，乃為完品」，這與總理衙門時期

的同文館停留於專門培養語言、文字者的層次極為不同；70 對

此，陳體強曾提到：「儲才館係訓練班性質，與同文館之為純

粹教育機關頗有不同。」71 其招收對象為除了部內人員外，「無

論京、外、現任、候補、候選各官及各學堂卒業、出洋留學卒

業學生」；其職責為「凡有調用人員及凡與有關涉之事，均由

該館經辦」。72

儲才館設提調一員以總理館務，由外務部司員當中選派，

提調可挑選幫提調一員為副手，館內還設有文案、支應、庶務

69 《申報》第 11936號，1906年 7月 11日，第三版。
70 〈外務部統計表式解說上〉，無日期記載，《外交檔案》02-33/03-(02)。
71 陳體強，《中國外交行政》，頁 49。
72 〈外務部奏陳調用人員辦法并設立儲才館摺〉，《東方雜誌》，光緒

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第三年第八期，頁 72-75；《申報》第 11948號，
1906年 7月 23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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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一員，書記生人數無定額，均由本部司員中派充；另聘講員

一人，以歐洲中立國公法專家擔任。提調對於館內所有人員有

選擇、推薦、考核等權，惟須呈由堂官核准。73 在經費方面，

設立之初預計經費為每年四萬兩，於出使經費項下籌撥，74 由

提調按月開單，經堂官核准後，向部內銀庫支領，實用實銷，

並須於次月初十日造冊呈報。至於在館內學習員的來源方面，

則由駐各國使館、各省洋務局人員中，挑選畢業於政治、法律、

商務、理財等科系的歐美留學生或精通語文之人到部行走，願

續學者並發給官費酌改為本部留學生，本部也可挑選國內優異

學生出洋留學。75

學習員於館內的培訓除講習會講授之外，還有下列五課：

1. 調查課，關涉各國外交案件為主，有事則調查為所亟需者，

平時則調查其所應預備者。2. 翻譯課，翻譯各國報紙、書籍之

有關外交者，論及中國情勢者及本部洋文案牘之應譯漢文者。

3. 評議課，奉旨交議事件及本部交涉要案，學習員會聚評議，

究其得失利弊。4. 撰擬課，凡評議之事及堂館交辦之事，學習

員分別擬稿，由提調彙呈堂官選用。5. 編輯課，編輯洋、漢文

73 〈外務部擬訂儲才館暫行章程〉，《東方雜誌》，光緒三十二年七月

二十五日，第三年第八期，頁 76-78；高超群，〈外務部的設立及清末
外交制度的改革〉，《戊戌維新與清末新政》，頁 216。

74 上海《申報》第 11948號，1906年 7月 23日，第四版。
75 〈外務部奏陳調用人員辦法并設立儲才館摺〉、〈外務部擬訂儲才館暫

行章程〉，《東方雜誌》，光緒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第三年第八期，

頁 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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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約界圖，並重編本部已修之檔案，期便檢閱，其未修者逐日

收發者，則隨時纂輯之。以上每課皆設課長一員，由提調自學

習員中選充之，學習的時間分為二種，二等以上以三月為期，

三等者以六月為期兩種，其展緩者均以一年為限，學習員於期

滿時須經提調出具考語，並將在館功課彙呈堂官察核，決定去

留。76 儲才館還規定各使館的參贊、領事、隨員、翻譯均應由

本部選用，若有本部司員出缺，由新舊人員一體酌量序補，待

本部人員足用後，方可奏調至各省洋務局任職。77

儲才館之設置與其所公佈之公費留學相關制度，彌補了過

去總署與外務部外交人才培育之不足，對於提昇外交人員的素

質自有其積極性影響，例如，外務部即於光緒三十三年（1908

年）調紐約領事夏偕復至儲才館內學習。78 王立誠在《中國近

代外交制度史》中曾提到：「儲才館在當時起著全面更新外交

官的人才庫作用」，79 對於儲才館所發揮之作用抱持著極為正

面之肯定；不過，若以此語檢驗當時之景況，則似乎過於武斷，

話只說對了一半。譬如，《申報》於宣統元年八月十日（1909

年 9 月 23 日）曾經刊載過一則〈御史奏參儲才館糜款無效〉：

76 陳體強，《中國外交行政》，頁 49-50；〈外務部擬訂儲才館暫行章程〉，
《東方雜誌》，頁 77。

77 〈外務部擬訂儲才館暫行章程〉，《東方雜誌》，頁 76-78。
78 羅香林，《梁誠的出使美國》，（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1977），頁 341。
79 王立誠，《中國近代外交制度史》，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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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御史奏外務部所設之儲才館，館員數十人，名為研究外

交，其實各該員往往數日不到館，且以其館員也，又累月不到

部，而每月每員津貼三百金，徒糜鉅款毫無實效，應請飭下該

部嚴加整頓，非期滿留部不准支給津貼，并應定期招考，不得

憑請託為進身之階，致啟奔競之見云云。80

從上述報導可知，當時儲才館內的管理與學員之學習均出

現了極為鬆散的情況，如僅單就學員素質與培育過程而言，距

離先進國家之標準仍有一大段之差距。81 該御史之奏摺上遞後

80 《申報》第 13160號，1909年 9月 23日，第一張第三版。
81 試以鄰國日本為例：「日本之外交官，出於考試。考試之法至詳且備，

依明治二十六年十一月所頒之外交官及領事官試驗規則，須年齡二十歲

以上之男子未犯重罪，亦未犯服定役之輕罪，亦非嘗授破產及家資分散

之宣告，未經復權或受身代限之處分債務未清者，方得應試。應試之先

須遞親筆書寫之履歷及論文，並英文、法文或德文（須於英文之外兼通

法、德文之一種）之翻譯文於試官，試官認為可以與試，方得應。第一

次考試所試科目為邦文公文、外國語，邦文公文摘要，邦文口述要領筆

記之四項。第一次考試合格乃得應第二次，其所試之科目，以憲法、國

際公法、國際私法、經濟學為必修科，應試者不得任意取舍外，此則有

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財政學、商業

學、外交史、商業史十項為隨意科，應試者得以己所研究擇其中之二以

應之。而第二次考試之方法則又有筆述、口語之二種，筆述不合格者，

不得應口語考試，口語合格乃得依《外交官領事官任用令》用之為外交

官補，然後令其就職於外國，以養成其閱歷。閱歷既久，而後拔其尤者

而可以為使臣，良以使臣之職務，如彼其重關係，如彼其巨，非有明敏

之才調、宏富之學術、湛深之閱歷，其何能通曉列國大勢而持其真知灼

見，臨事從容以保持祖國之權利，而角逐於機械變詐之域哉。」請參閱

上海《申報》第 12198號，1907年 4月 8日，第二版；筆者按，查明治
二十六年（1893年）的《日本外交官、領事官試驗規則》，與《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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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即轉交外務部知道；而外務部自儲才館被參且遭媒體公

諸於社會後，引起輿論一陣撻伐，為了平息風波，外務部各堂

官於開會後議決，將儲才館各該員津貼按原數減少為八成，至

於期滿到部當差者，則仍領全數。82

圖（二）外務部之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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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整理自李鵬年等編，《清代中央國家機關概述》，頁 256。

所引述之複試科目約略有異（上述《申報》中多列舉了商業學、商業史，

至於行政法則應為必修項目），惟大體相同，請參閱外務省百年史編纂

委員會編，《外務省の百年》上卷，（東京都：原書房，1979），頁
219-221。另外，約略同時期的英、法、美等三國外交官之考試遴選制度，
則可參閱岳謙厚，《民國外交官人事機制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

2004），頁 24-25。
82 《申報》第 13215號，1909年 11月 17日，第一張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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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外務部之人事分析

以外務部的人事層面而言，可以大致區分為侍郎以上大

臣、丞參與司員三個部份，特別一提的是，侍郎以上的管部大

臣，筆者於第五章中配合外務部各階段之發展作一介紹，故於

本處僅作一基本出身之剖析，至於丞參人員部份，則著重於升

遷管道之探討。外務部內部（參議以上）官員之任期與去留，

請參閱附表（一）。

一、外務部之人事分析

（一）侍郎以上的大臣

在外務部十年的歷史當中，曾擔任過左右侍郎以上的官

員，共有十六人（以人數計算，請參閱表一），其中滿、漢

官員的比例為 2：14，漢族官員高達 87.5％，滿族官員僅佔

12.5％，不過，僅有之滿族官員如奕劻、那桐二人均為朝廷親

貴王公，長期分掌總理大臣與會辦大臣二職，權勢地位顯赫。

表一　外務部左右侍郎以上官員一覽表

官　員 籍貫
部內最
高官職

出身 任職期間 備註

奕 劻
滿州 

鑲藍旗
總理 
大臣

宗室 1901.06.09 － 1911.09.11

王文韶
浙江 
仁和

會辦 
大臣

進士 1901.06.09 － 1903.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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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桐
滿州 

鑲黃旗
會辦 
大臣

舉人 1903.09.16 － 1911.09.11

瞿鴻禨
湖南 
善化

尚書 進士 1901.06.09 － 1907.05.07

呂海寰
山東 
掖縣

尚書 舉人 1907.06.18 － 1907.09.04

袁世凱
河南 
項城

尚書 監生 1907.09.04 － 1909.12.11

梁敦彥
廣東 
順德

尚書

留美

1909.12.12 － 1910.06.20 包含署理、告假
期間

外務 
部大臣

1911.04.10 － 1911.12.31 未任，由鄒嘉
來、胡惟德署理

鄒嘉來
江蘇 
吳縣

尚書 進士 1910.04.20 － 1911.07.26 包含署理期間

徐壽朋
直隸 
清苑

左侍郎 稟貢 1901.06.09 － 1903.06 任內卒（本籍為
浙江紹興）

聯　芳
漢軍 
鑲白

左侍郎
同文
館

1903.05.02 － 1910.05.24

顧肇新
江蘇 
吳縣

右侍郎 舉人 1903.05.02 － 1904.11.27

伍廷芳
廣東 
新會

右侍郎 留美 1904.11.27 － 1906.01.17

唐紹儀
廣東 
香山

右侍郎 留美 1905.10.20 － 1906.09.21

汪大燮
浙江 
錢塘

右侍郎
舉

人、
留日

1906.09.21 － 1908.05.22

胡惟德
浙江 
吳興

外務部
副大臣

舉人 1910.07.26 － 1911.11.16 署理外務部大臣

曹汝霖
江蘇 
上海

右侍郎 留日 1910.06.20 － 1911.04.10

資料來源：本表整理自錢實甫編，《清季重要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

1959）；錢實甫編，《清季新設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61）；魏
秀梅編，《清季職官表附人物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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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外務部的發展，奕劻、那桐二人直至外務部晚期仍實

質掌握了外務部政策的最後仲裁權，唯一例外的只有在袁世凱

擔任尚書之掌部時期方得放手授權，這自然和袁世凱與此二人

之脣齒相依、結納密切有關。其餘的尚書如瞿鴻禨、梁敦彥等

皆須事事先請命於二人，至於鄒嘉來、曹汝霖二人之所以擔任

要職更是與那桐的出力提拔分不開干係，其中尤以曹汝霖為最

獲其賞識。至於在出身方面，由同文館與留學海外出身的有聯

芳、梁敦彥、伍廷芳、唐紹儀、汪大燮、曹汝霖等六人，佔全

部人數的 37.5％，其餘皆為宗室或傳統科舉出身，這樣的比例

自然遠遜於民國的外交部時期，不過若較之於總理衙門時期，

則不可謂之不高。另外，就地域籍貫方面來看，以東南沿海各

省為最高，佔全部的 62.5％，其中分別以浙江的四人（王、徐、

汪、胡）、江蘇與廣東各三人（鄒、顧、曹；梁、伍、唐）為

最高，分佔 25％、18.75％、18.75％，這樣的地域分佈自然亦

與晚清東南沿海各省近代化的率先發展趨勢有關。

（二）左右丞參官員之分析

至於新設立之左右丞參的部份，十年期間，共有十六人，

其籍貫亦多為東南沿海各省出身，此處不再列舉。丞參官制中

最值得探討之重點在於部內升遷的管道問題。以外務部的左

右丞來說，如扣除掉外務部成立初期指定的瑞良、顧肇新二

人，則由左、右參議直接升任授官的共有十人，佔全部比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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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3％；非左、右參議出身授官的則有四人，83 佔全部比例的

28.57％。因此，若比照清末時期政壇冗官充斥、保舉捐納浮

濫的普遍情形，則外務部內大致上仍維持著相當高比例的升遷

（請參閱表二），可以說清末期間對於外務部尋求體制內專途

出身的改革要求，雖然無法百分之百的達到規定，卻也達到了

超過七成比例的成績，這對於促進部內工作效率及中國外交的

近代化與專業化，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

表二  外務部左右參議直接升任左、右丞一覽表

日 期 官 員 原  籍
部內 
原職

升任
官職

備  註

光緒二十九年
（1903 年）

紹  昌 滿州 
正白旗

右參議 左丞

陳名侃 江蘇江陰 左參議 右丞

光緒三十一年
（1905 年）

汪大燮 浙江錢塘 左參議 右丞 使英，由鄒嘉來署理

光緒三十二年
（1906 年）

鄒嘉來 江蘇吳縣 右參議 左丞

朱寶奎 江蘇陽湖 右參議 右丞

光緒三十三年
（1907 年）

雷補同 江蘇華亭 左參議 右丞 後來授出使奧國大臣

光緒三十四年
（1908 年）

梁如浩 廣東香山 右參議 右丞 同一年升任二級

宣統元年
（1909 年）

張蔭棠 廣東新會 右參議 左丞 後來出使美祕墨古大臣

高而謙 福建長樂
雲南 

交涉使
左丞 光緒卅三年曾任右參

83 非左、右參議出身而擔任左右丞一職的四人分別為伍廷芳、梁敦彥、劉

玉麟、施肇基。



132 晚清外務部之研究

宣統二年
（1910 年）

曹汝霖 江蘇上海 左參議 右丞
就任後署左丞，旋授右
侍郎

資料來源：本表整理自錢實甫編，《清季重要職官年表》，頁 23-26；錢實甫
編，《清季新設職官年表》，頁 30-102；魏秀梅編，《清季職官表附人物錄》，
頁 327-329、頁 345-346。

至於左右參議之部份，十年期間擔任過左、右參議職位的

官員共有十四人，如扣除掉外務部成立初期的陳名侃、紹昌等

二人，則其餘十二人之出身相較於左、右丞來說，顯得較為複

雜多元（請參閱表三）。有道員先署後授的，如朱寶奎、周自

齊；有由駐外使臣回任的，如駐日公使楊樞；但更多的是在外

務部後期，由郎中、員外郎直接升任左右參議，如雷補同、曹

汝霖、曾述棨、陳懋鼎等人均是。大致說來，在外務部成立這

十年間（1901-1911 年）曾經擔任過左、右丞參二職的人數共

有三十人，絕大多數的任期都相當地短暫，且有同時兼署部

內丞參各職的情形，此係因清末推行新政、改革官制以來，

各部所需之新式人才來源嚴重不足，更兼以清廷積極拓展外交

關係，參與國際活動，諸多原因交錯，使得位居各部之首的外

務部之丞參升遷轉調尤其快速，且多有轉往他部任職（如朱寶

奎、陳名侃、梁如浩等人）、出使國外（如汪大燮、雷補同、

張蔭棠、楊樞等人）或升任本部侍郎以上官職（如伍廷芳、汪

大燮、鄒嘉來、曹汝霖等人）之情形，部內更不時地招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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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外務部左右參議出身一覽表 8485

日　期 官　員 原　籍 出身原職 升任官職 備  註

光緒廿九年
（1903 年）

汪大燮
浙江 
錢塘

留日學生
監督

左參議

光緒廿九年
（1903 年）

雷補同
江蘇 
華亭

員外郎 84 右參議
光緒十四年總署章
京，後任外務部考功
司，卅一年改左參議

光緒卅一年
（1905 年）

鄒嘉來
江蘇 
吳縣

進士 右參議 署右丞

光緒卅二年
（1906 年）

朱寶奎
江蘇 
陽湖

道員 右參議 光緒卅一年，道員署

光緒卅二年
（1906 年）

楊樞
漢軍 

正黃旗
駐日公使

右參議
（使日）

光緒卅三年，召回，
改左參議

光緒卅三年
（1907 年）

高而謙
福建 
長樂

舉人 右參議
岑春煊密保之知府，85

光緒卅三年三月派署
理右丞

光緒卅四年
（1908 年）

梁如浩
廣東 
香山

留美學生 右參議 留美學生

光緒卅四年
（1908 年）

張蔭棠
廣東 
新會

舉人 右參議 署右丞、左丞

宣統元年
（1909 年）

周自齊
山東 
單縣

記名道 左參議
光緒卅四年署右參、
旋署左參

宣統元年
（1909 年）

曹汝霖
江蘇 
上海

員外郎 左參議
留日學生，光緒卅四
年署右參

宣統元年
（1909 年）

曾述棨
河南 
固始

郎中 左參議 署右參

宣統元年
（1909 年）

陳懋鼎
福建
閩縣

郎中 右參議 同時兼弼德院參議

84 網站：上海市地方誌辦公室，網址：http://www.shtong.gov.cn/node2/
node4/node2250/songjiang/node -47454/node47456/node63581/userobjec 
t1ai51699.html，（2004年 7月 4日查閱）。

85 《申報》第 12215號，1907年 4月 25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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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表整理自錢實甫編，《清季重要職官年表》，頁 23-26；錢實甫
編，《清季新設職官年表》，頁 30-102；魏秀梅編，《清季職官表附人物錄》，
頁 327-329、345-346。

依據王立誠之統計，在外務部時期受任尚書、侍郎及丞參

的共有三十一人，其中受過西學教育的共十三人，佔 32％，

這個比例愈往後期越高，光緒二十七年（1901 年）七人中有

一人，佔 14％，到了宣統三年（1911 年）六人中有四人，佔

66％。86 尤其是外務部後期由部內出身擔任重要職位的人數，

比起外務部早期顯得越來越多，最為人所樂道的例子即為曾任

尚書一職的鄒嘉來，其自總署時代擔任章京以來，由外務部的

參議、丞、侍郎等職一路爬起，到了宣統二年（1910 年）繼

梁敦彥之後署理外務部尚書，隨即真除，成為第五任外務部尚

書。一般人研究晚清外交史往往只看到這個表層就驟下斷言，

認為此時外務部的人才培養與升遷管道已完全通暢；其實，較

鮮為人知的是，鄒嘉來出身於傳統官僚體系，即使以舊式標準

來衡量其才幹，仍屬於平庸之輩、任內於外交之貢獻不大，其

官途之暢通，純粹係因其熟捻中國官場文化，更與會辦大臣那

桐之暗中扶植有極大關係；但如撇除開鄒嘉來與那桐的交往，

單純就部內人員循資論輩的升轉意義來說，鄒嘉來仍是最具有

代表性的人物。

86 王立誠，《中國近代外交制度史》，頁 2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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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內司員方面

外務部對於司員十分的看重，在設立章程的一開頭即提

到：「交涉事宜關繫緊要，該司員等必須精專練習，切實講求，

俾不至縈情他途，分其心力，庶幾洞達時務，學有專門，非獨

協一時因應之宜，並欲收異日富強之效，擬請優與升階，後給

養廉，仍隨時言行甄別，勸懲互用，以資策勵而育通才。」至

於外務部中各司的員額編制，章程中不僅規定：「每司設郎中

（正五品）、員外郎（從五品）、主事（正六品）各二員，

均作為題缺，毋庸咨選；每司各定額外行走六員，以上所設各

缺既歸酌補，自應不分滿漢」；也對以後到部的人員作出相關

的規範：「除此次甄別去留外，嗣候傳到之員，無論郎中、員

外郎，均先借補主事，中書小京官亦准，借補主事應扣試俸二

年。」87

從章程中可以看出，清廷對於司員辦公所需之專業素養已

持有正面的肯定與要求，這與以往先前總理衙門時期以及其他

各部對司員之要求不同，更積極地對於司員的升遷、待遇及考

核提出辦法與保障，態度上出現了明顯的轉變。值得特別注意

的是，在總理衙門時期司員員額為總辦章京滿漢各二人，幫辦

章京滿漢各一人，章京滿漢各十人，88 仍考量到種族的平衡比

87 王亮等輯，《清季外交史料》第五冊，頁 138-139；《申報》第 10225號，
1901年 10月 5日。

88 臧雲浦、朱崇業、王雲度，《歷代官制‧兵制‧科舉制表釋》，（江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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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而滿漢司員之間彼此的界線涇渭分明；而在外務部之組織

章程中特別明文規定，司員各缺應不分滿漢予以任用，一舉破

除了舊有滿漢任官之畛域，這對於清朝原本滿漢種族分明之制

度來說，為首開立國二百餘年風氣之先，就清末官制改革與種

族融合的兩個層面來說，更是別具有積極改革的意義。

外務部成立初期，各司官員均係由總理衙門時期的滿漢舊

有章京四十八人（滿章京二十二人，漢章京二十六人）再從嚴

甄別，89 並依其意願直接留任，不願留任者調回原衙門聽其自

便。在外務部成立之初，一時間部內人員分別散置於西安與北

京兩地，此時因外務部已專設額缺，故西安行在於七月二十五

日（9 月 7 日）即先開出了當差章京七人名單咨送京城本部查

照。90 而後續司員的選拔則依照總署保送、考試之舊制辦理，

設下「人品端正、學識通達、年力富強者方得保送」之限制；91

「每次考取記名以二十員為度，遇有額外缺出，按次傳補」，

同時沿總署之舊制「各司掌印擬兼充幫辦，每司設掌印一員，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頁 127。
89 〈改外務部〉，清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初七日，《外交檔案》01-14/32-

(6)；吳成章，《外交部沿革紀略》，頁 32。
90 章京七員，分別為花翎二品銜內閣侍讀學士劉宇泰、禮部郎中何兆熊、

戶部候補郎中汪大燮、刑部員外郎吳品珩、吏部候補主事王榮先、內閣

中書緒儒與內閣起服中書凌萬銘等七人。請參閱〈改外務部〉，清光緒

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外交檔案》01-14/32-(6)。
91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第二冊，頁考 8782；《申報》第 10225號，

1901年 10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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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掌印二員，均照六部之例，因才酌派，不拘坐缺。」92 爾後，

因各司之名目漸多，故除了掌印、幫掌印外，還設有主稿、幫

主稿、掌印上行走、主稿上行走、額外幫掌印、額外幫主稿、

幫掌印上行走、幫主稿上行走等等，以及其他許多隨時更易之

名。

增加差使的用意，大約可歸納為三項：一是自外務部成立

發展以來，如各部對外交涉、各省地方外交權與各使館參隨任

用權等，日漸劃歸為外務部所管轄，部內人手漸感不敷使用而

急需補充；二是許多海外留學生次第返國，調部任用，但因資

格歷練均淺，故而多立差使名目，使其得以在部內實地練習，

以待後用；三是每司內僅設六個實缺（額外行走），對於司員

升遷而言難免造成僧多粥少的現象，所以多設差使，以資策

勵。93 司員差使的增設雖然短暫有效地解決了部內業務與人員

的問題，但是時日一久，部內升遷有限的問題依然造成了體制

運作上的阻滯，許多人面臨未來前途仍不免心懷怨懟。外務部

大臣遂於光緒三十一年正月（1906 年 2 月）議稱「本部司員

缺額有定，若本署人員無疏通之路，將來保送人員亦無傳補之

期，玆擬每於京察記名人員外，照各部院定例，將實缺郎中員

外郎主事保送知府直隸州，均分發沿江沿海洋務省分，酌量補

92 王亮等輯，《清季外交史料》第五冊，頁 139；《申報》第 10225號，
1901年 10月 5日。

93 吳成章，《外交部沿革紀略》，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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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資勵勸」，94 正因外務部司員相較於其他各部司員的出

路及待遇，顯得較為寬廣與優渥，故每當外務部招考司員時，

各部與各衙門司員報考情形極為踴躍。例如，外務部於光緒

三十一年十月（1905 年 11 月）時，曾行文各部欲保送十員名

額，內閣即送達開列名單十六人、戶部十八人、刑部十四人、

吏部亦多達十餘人，95 可見競爭激烈。儘管如此，部內司員的

問題仍無法獲得有效的解決，直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 年），

外務部特別參考、比照總理衙門的成案與軍機處之新章，上奏

《變通本部司員外用章程摺》。96 自此徹底恢復了過去總理衙

門時期的獎勵辦法，部內司員皆得以關道記名外放，方稍解積

怨。

94 《申報》第 11428號，1905年 2月 12日。
95 《申報》第 11703號，1905年 11月 14日，第三版。
96 「除京察截取保送仍照向章辦理外。嗣後實缺郎中、員外郎之掌印、主

稿各員在部當差已滿八年者，如能得力，請以海關道開列進單，期於鼓

勵之中仍寓限制之意。如蒙俞允，再由臣等詳加考覈，隨時將合格人員

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海關道缺出，一體開單，請旨簡放」。請參見〈外

務部奏變通本部司員外用章程摺〉，《東方雜誌》，光緒三十四年六月

二十五日，第五年第六期，頁 333-334；上海《申報》第 12644號，1908
年 4月 13日，第二張第二版。



外務部的組織、人事與經費 139

第三節　外務部之經費分析

一、總理衙門時期之經費來源

總理衙門所轄範圍雖廣，但其經費之收支頗少，其所以然

者，厥有兩端：一則因其組織簡單；一則因所轄之其他機關，

祇操管理之權，而經費概不由總理衙門支付。總理衙門最初

原擬每月由戶部支領銀三百兩，後復追加三百兩。97 同治元年

（1862 年），總署因設立同文館，所費不貲，遂又奏准將各海

關徵收輪船船鈔、罰款項下各提三成並船牌費銀兩按結（三個

月為一結）解交應用，以作為經費。98 所謂「船鈔」，又名「噸

鈔」，也就是國外的噸稅（Tonnage Dues）。明代宣德年間，

設立鈔關，凡舟船受僱裝載的，計算所載物料多寡和路程遠近

納鈔，故名曰船鈔。99《南京條約》訂立時，不僅規定了進出

口稅實行協定稅則，在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對船鈔也加以

限制，規定一百五十噸以上的船舶每噸徵銀五錢，以下的每噸

徵銀一錢，後來徵稅金額又隨著中外條約的陸續簽訂而修改，

97 陳文進，〈清代之總理衙門及其經費〉，《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

第一冊，1932年第 1卷第 1期，頁 55。
98 請參閱〈出使經費〉，清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日，《外交檔案》02-

12/52-(4)；陳文進，〈清代之總理衙門及其經費〉，《中國近代經濟史
研究集刊》第一冊，頁 55。

99 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史問題初探》，（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

1987），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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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其中部份金額提撥他用（總署與同文館等）。100 簡單來說，

船鈔係用以代替舊有各項徵收（丈量費、進口費、出口費、日

規費和月規費等）的一種附加稅，101 其徵收與分配均受到條約

限制與總稅務司的控制。迄同治十二年（1873 年），又將招商

局所納船鈔及船牌費等稅，撥解給總理衙門運用。102

在收入方面：總理衙門自同治元年（1862 年）到光緒

二十四年（1898 年）間，以最後一年的十九萬二千三百七十三

兩為最高，最低為同治十年（1871 年）的五萬八千二百七十四

兩，多數均維持在七萬兩至九萬兩之間，經費來源以船鈔為

主，每年以江海關所納為最多；至於來自戶部的撥款則按月計

算，有時不足定額，有閏之年以十三個月計算。此外，總署還

有一筆不定收入，即每年各海關洋商罰款，此筆收支數額由數

千兩至數萬兩不等，為總理衙門的額外報銷，與總署的正式經

費報銷毫無關係。103

在支出方面：總理衙門只操轄制之權，而不負經濟上之責

任，故本身經費極為有限。其原因有二：首先，當時交涉事務，

100 湯象龍，《中國近代海關稅收和分配統計》，（北京：中華書局，1992），
頁 17-18。

101 馬士（Hosea Ballou Morse）著，張匯文等合譯 ，《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
第二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頁 173、472。

102 陳文進，〈清代之總理衙門及其經費〉，《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
第一冊，頁 63。

103 陳文進，〈清代之總理衙門及其經費〉，《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
第一冊，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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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由南、北洋大臣辦理，事件重大或難於解決者，則咨總理衙

門裁決，故交涉費用極少。其次，在出使經費部份，自光緒初

年派遣使臣駐節各國以來，其經費概由各海關所徵的六成洋稅

分作十成，於內酌提一成充之，後因出使經費不敷使用，遂又

於光緒二十年（1894 年）奉旨將原提一成之外再提半成，並於

招商局輪船貨稅、洋藥稅六成稅內亦按十成計算，一併酌提一

成半以存作出使經費，然後彙解江海關專款存儲，直接撥給駐

節各國出使大臣，而不須經由總理衙門經手。104

雖然總理衙門每年的平均收入可達七、八萬兩，支出方面

亦有六、七萬兩之多，但較之於其他衙門仍有遜色。105

二、外務部之經費來源與分配

（一）外務部時期之經費來源

總署改制為外務部之後，其部內經費來源與總理衙門時期

已有所不同。光緒二十七年六月（1901 年 7 月）在經政務處

議覆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設立專缺摺內聲明：「外務部既設專

缺，自應給予養廉以資辦公，經費即在應收三成船鈔罰款項下

104 請參閱〈出使經費〉，清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日，《外交檔案》02-
12/52-(4)；陳文進，〈清代之總理衙門及其經費〉，《中國近代經濟史
研究集刊》第一冊，頁 55。

105 陳文進，〈清代之總理衙門及其經費〉，《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
第一冊，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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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如有不敷，再由出使經費項下撥補」，繼而又在同文館

歸併於京師大學堂後，奏請「將各海關原解船鈔罰款作為外務

部辦公專款，從前總署月支戶部經費即行停支。」106 本摺確立

了外務部的經費來源與依據，外務部行政所需經費遂由各海關

應收三成船鈔、罰款與出使經費等項所支撐，如有應用不敷即

在出使經費項下撥補。不過，儘管規定如此，各關道解交外務

部的經費仍然時有延遲，這迫使外務部不得不上摺請中央飭下

各省將軍督撫轉飭各關道，務須將應解三成船鈔罰款銀兩，並

且將之前所欠解銀迅即補解。107

透過附表（二）與圖（三）可以得知，108 在收入方面：各

海關撥解給外務部的經費所佔比例，以江海關居首，佔全部經

費的 64％，其次是津海關佔 13％，第三則是粵海關佔 8％，

第四是閩海關佔 5％，第五是東海關佔 3％。自光緒二十七

年到光緒三十年（1901-1904 年）這四年間，經費逐年趨於

增加，金額的上升幅度亦較為平均，每年約略維持在二十五

萬九千八百兩左右；光緒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05-1906

年）這兩年，經費增加幅度較大，增加到每年約為三十三萬

106 請參閱〈出使經費〉，清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日，《外交檔案》02-
12/52-(4)；《申報》第 10353號，1902年 2月 16日。

107 《申報》第 10353號，1902年 2月 16日。
108 現存海關解撥外務部之資料係依據湯象龍的《中國近代海關稅收和分配

統計》一書所統計，書中只刊載至宣統二年（1910），缺乏宣統三年
（1911）的資料，故本表只能統計至宣統二年（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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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一百兩；到了光緒三十三年及光緒三十四年（1907-1908

年）這兩年，海關撥解到外務部的經費明顯大幅度的增加，迅

速攀升到了五十一萬兩千一百兩左右，達到最高峰，一下子比

前兩年增加了約十八萬一千兩的經費，增加的部份超過原來經

費的 50％，這主要是由於津海關稅收的增加所致；到了宣統元

年、二年（1909-1910 年）間，經費又趨於緩降，約為三十六

萬三千五百兩，與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前的水準較為接近，

但相較之下仍有些微增加。綜觀整個外務部時期（1901-1910

年）的經費總金額高達三百四十五萬三千二百二十八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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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全國各海關歷年 (1901-1910年 )撥解外務部經費統計曲線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湯象龍，《中國近代海關稅收和分配統計》，頁 24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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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務部經費之實際收支概況

透過對於外務部經費的實際收支情況之掌握，有助於增進

我們對於外務部實際運作的認知，不過，礙於目前檔案保存之

限制，目前僅能以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到光緒二十九年十月

（1901 年 12 月至 1903 年 11 月）這兩年為例。

依據現存的檔案記載，外務部成立之初，其經費在船鈔項

下的舊管存銀部分有十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兩一錢四分二厘三

毫；在新收銀部分則有七十三萬三千四百七十九兩一錢九分六

厘七毫，兩者合計共有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九十九兩三錢三分九

厘。若開除共支銀五十八萬二千八百二十六兩四分三厘七毫，

則實存銀尚有二十六萬二千八百七十三兩二錢九分五厘三毫。

關於其詳細細目，請參閱附表（三）。

綜觀外務部內經費的日常開支項目繁多，前五項的開支首

先以人事費用，亦即堂司各官養廉金所佔的比例為最多，高達

總經費的 53％，第二項為游讌用款佔 6％，第三項為堂司翻譯

官、譯電生暨委員等飯食，第四項為翻譯官、譯電生薪水，第

五項則為供事、武弁、聽差、蘇拉、皂役、雜役人等工食，以

上三項所佔比例並列，約各佔 5％。

至於在罰款項下的舊管存銀部分有四萬八千二百七十三兩

二分一厘六毫；在新收銀部分有十八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兩六錢

九分七厘，兩者合計共有二十三萬六百五十七兩七錢一分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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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若開除共支銀十九萬三百零六兩九錢九厘，則實存銀有四

萬三百五十兩八分九厘六毫。罰款項內的主要開支在於墊發出

使各員安家、整裝、川資等項，約佔 94%。關於其詳細細目請

參閱附表（四）。

而在餘平項下舊管存銀有七千五十六兩八分六厘八毫，新

收各關所解船鈔係屬庫平（銀），支用各款均按京平（銀）開

放所扣六分，餘平項下收銀三萬四千九百六十九兩五錢六分

二厘六毫，兩者合計共有四萬二千二十五兩六錢四分九厘四

毫，開除共支銀二萬一千五十五兩七錢一分四厘四毫，實存

銀有二萬九百六十九兩九錢三分五厘，若折合庫平銀為一萬

九千七百八十二兩九錢五分七厘五毫。餘平項下的開支為負責

供事、武弁、蘇拉人等賞煤炭等項與一切雜款暨墊發出使各國

大臣雜款。關於其詳細細目請參考附表（五）。

外務部的經費到了光緒三十四年（1908 年）以後產生了

變革，此時各部門之經費均施行預算編列的新制。以外務部

來說，須由榷算司將本部出入各款編造清冊，經總理大臣奕

劻、會辦大臣那桐及左侍郎聯芳、右侍郎鄒嘉來等管部大臣簽

署後，咨送度支部查核；至於出使經費則另冊造報。外務部的

經費採行預算制因無前例可循，再加上各關解部船鈔、罰款等

項，或遲或早向無一定，亦兼有歷年延欠久未報解者，故此時

實行預算數額，只得以前三年解到實數折中計之，作為編列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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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之依據。109 至於預算編列之各項經費細目，因總項數量過於

龐雜繁瑣，本文不擬再贅述，僅於此介紹主要項目，以咨參考

區別。

依照外務部現存檔案顯示，外務部於宣統元年（1909 年）

所編列之預算已編列至宣統三年（1911 年）。在收入方面：於

歲入中分為經常門與臨時門兩種，在歲入經常門中分為兩類，

第一類為本部入款（各海關解款），其中分為三成船鈔、三成

罰款、三分之一船牌費與四成稅單費等四項；第二類則為所轄

各處入款，其中分為儲才館收入出使經費項下撥款、游美學務

處收入美國退還賠款與俄文學生收入華俄銀行股息等三項。至

於歲入臨時門一項，其實外務部內並無任何的臨時歲入，只有

各項餘存金（本部、儲才館、游美學務處、收還美國賠款項下

利息、俄文學生餘存金等五項）。110

在支出方面：於歲出中亦分為經常門與臨時門兩種，在歲

出經常門方面，共分為二類。第一類為本部經費，其中分為三

款，第一款為廉薪工食，內含三項（養廉、薪水、工食）；第

二款為辦公經費，內含四項（閤署飯食、茶燭煤火、紙張印刷

與郵電等費）；第三款為雜費，內含兩項（捐助善舉、雜支）。

109 〈外務部統計表式解說上〉，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外交檔案》
02-33/03-(02)。

110 〈外務部統計表式解說〉，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外交檔案》02-
33/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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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則為所轄各處經費，其中分為三款，第一款為儲才館經

費，內分三項（各員薪水、各役工食、飯食雜用）；第二款為

游美學務處經費，內分四項（薪水、學費、工食與公費）；第

三款為俄文學生經費，內分四項（辦事各員華洋教員薪水、學

生津貼獎賞、差役工食節賞與茶燭紙筆雜費）。至於歲出臨時

門，則分為兩類。第一類為本部臨時支款，其中分為二款，第

一款為外交費，內分四項（覲見游讌領賞、往來慶賀讌會、備

辦禮物與製造寶星）；第二款為臨時各費，內分六項（歲修工

程、添置器具、捐助、犒賞、卹款與一切雜支）。第二類為所

轄各處臨時支款，其中分為四款，第一款為儲才館臨時費；第

二款為游美學務處臨時費；第三款的第一項為收還美國賠款項

下提撥外務部機要股用款，第二項為教員來華、學生赴美各川

裝；第三款為收還美國賠款項下提撥機要股用款；第四款為俄

文學生臨時費。111

（三）出使各國使領經費

遣使設領是近代西方外交的做法，中國在與外國接觸往來

之前，從沒有產生需要駐使國外的觀念與做法，故無制定出使

章程與編列出使經費的之必要。光緒元年（1875 年），清政府

正式開始派遣使臣常駐各國，這與以往臨時派遣使臣到國外的

111 〈外務部統計表式解說〉，清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外交檔案》
02-33/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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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有所不同，若不籌有穩定經費來源，則勢必產生實際遣使

上的困難，經過恭親王奕訢等人商議的結果，擬由各海關所徵

六成洋稅內提用。遂於光緒二年（1876 年）二月由總署會同戶

部上奏〈籌備出使各國經費〉一摺，112 此摺上後奉旨照准辦理。

海關撥解出使經費遂從光緒二年（1876 年）八月十四日開始

辦理，由各海關六成洋稅內十成中提出一成（6％）銀兩，以

每三個月為一結解支，並呈報戶部。到了光緒四年二月二十九

日（1878 年 4 月 1 日），又增加為六成洋稅十成中的一成半

（9％），從此出使經費終於擁有專款得以支撐；同時總理衙

門亦特別奏准，所提經費，無論何項要需，均不得挪動此款。113

雖然有上述規定，然而出使經費在實際執行的層面上卻仍無法

專款專用，晚清時期財政狀況不佳，政府凡有特別或急需用費

皆仍可由此項下支撥運用，故出使經費名雖充裕，實則常感不

足。

出使經費亦由各海關解交江海關存儲備用，每年約解一百

餘萬兩，最多達一百九十餘萬兩。114 總署時期各駐外使館的經

費概由各海關所徵六成洋稅之十分之一，匯解江海關，然後再

直接撥匯給駐節各國出使大臣，而不須經由總理衙門經手，到

了外務部時代，仍然延續總署時期這樣的做法。例如，光緒

112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第四冊，頁考 10783。
113 「檔案，光緒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奕劻奏」。轉引自陳文進，〈清季出

使各國使領經費〉，《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一冊，頁 299。
114 湯象龍，《中國近代海關稅收和分配統計》，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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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三月一日（1904 年 4 月 16 日），江海關道袁樹勳即奉

外務部電文，於出使經費項下撥匯庫平銀一萬兩，透過上海德

華銀行給駐德大使蔭昌，作為駐外經費。115

光緒二十七年（1901 年），外務部成立後改訂章程，並奏

明「堂司各官養廉，如三成船鈔不敷支給時，亦由出使經費內

撥用」，116 再加上適逢推行新政，國內經濟拮倨，多有從項內

支用因應者，這就使得出使經費之分配、運用更感窘迫不足；

為此，清廷也寄望於在原有的海關所徵洋稅之外，能再另籌財

源，惟此收效甚微。例如，光緒三十一年（1905 年），清廷為

籌集出使經費，經戶部與外務部籌議後，電商各省認解，每年

八十二萬兩，但後來「各省多藉辭推諉，未能全數解交」、「且

有三年絲毫未解者」。117

在出使經費的收入方面，出使經費的來源為各海關所提存

的六成洋稅內十成中的一成半（9％），每年收入的多寡全無

定數，端視稅收的旺淡季而定。至於各海關所佔比例的前五

名，首先以江海關佔 38％為最多，第二為粵海關佔 14％，第

三為江漢關佔 13％，第四為津海關佔 11％，第五則為閩海關

115 〈出使經費〉，清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日，《外交檔案》02-12/52-(4)。
116 〈改外務部〉，清光緒二十七年六月□日，《外交檔案》01-14/32-(6)。
117 《度支部咨奏各省認解專使經費欠解甚鉅請嚴催速解摺》，中國第一歷

史檔案館會議政務處檔案，財政類，第五四八卷，第 4588號。尋無原檔，
轉引自趙學軍，〈清末的整理財政〉，收錄於王曉秋、尚小明編，《戊

戌維新與清末新政》，頁 203。



150 晚清外務部之研究

佔 6％。此時若與各海關撥解至外務部經費的金額作相互比較，

則可以得知各海關中負擔外務部經費與出使經費的主要海關依

序分別為江海關、粵海關、津海關與閩海關。

若再對各海關歷年撥解給外務部的出使經費作一分析，吾

人可以得知，外務部在光緒二十七年到三十年（1901-1904 年）

這四年間，出使經費的收入幅度趨於上升，且逐年增加，平均

約維持在一百四十九萬九千二百兩左右；到了光緒三十年到

三十二年（1905-1906 年）這兩年，經費的增加幅度最大，達

到了出使經費的高峰期，平均約維持在二百零六萬五千八百兩

之間；到了光緒三十三年至宣統二年（1907-1910 年）這四年，

海關撥解的經費雖約略下降，但仍平均維持於一百九十萬九百

兩左右，與前兩年相差僅十六萬四千九百兩左右，此金額仍高

於光緒三十年（1904 年）前的水準，以上各項請參閱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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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 )　全國各海關歷年（1901-1910年）撥解出使經費統計曲線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湯象龍，《中國近代海關稅收和分配統計》，頁 246-250。

綜觀整個外務部時期（1901-1910 年）的出使經費總額高

達一千七百六十九萬二千三百零七兩。關於各海關歷年撥解

出使經費的詳細金額，請參閱附表（六）。不過，值得特別

注意的是，由於各海關之出使經費往往未能準時按結提解，

或遲逾數結始解而未能劃一，故實收之經費往往少於帳面數

字。例如，湯象龍《中國近代海關稅收和分配統計》一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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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之宣統元年（1909 年）各海關解款為庫平銀一百八十七

萬八千一百六十五兩；然而，筆者於外務部檔案中所發現

之該年各海關實際之解款記載，則為庫平銀一百八十一萬

七千九百六十八兩，兩者之間差距即高達庫平銀六萬零

一百九十七兩之多。118

在各使館經費收支方面，清季各駐外使館的收支情形並不

完全一致，其實際收支均與所定之額度不相符，外務部於光緒

二十八年（1902 年）雖有新擬章程四條，然實際情形仍視各

使館之財物情況變通辦理。119 總理衙門時期所預定的各使館每

年經常費用，約需庫平銀五、六十萬兩，光緒二十三年（1897

年），因經費支絀，清政府飭令各使館撙節動用，力戒浮糜。120

到了外務部成立後，清廷仍未覺得有必要對《出使章程》

進行更新重定，直迄光緒二十八年八月（1902 年 9 月），外務

部終因出使費用項目日益增繁，經費支絀不敷使用，為避免有

竭蹶之虞，終於決定從制度面上加以改革，重訂章程。在新擬

定的《出使章程》四條中，第一條要求各出使大臣嚴格控管隨

員員額，同時對於參隨等員優給俸薪；第四條規定如遇有特別

118 湯象龍，《中國近代海關稅收和分配統計》，頁 243-245；〈外務部統計
表式解說〉，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外交檔案》02-33/03-(02)。

119 嚴和平，《清季駐外使館的建立》，（臺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
作獎助委員會，1975），頁 197。

120 陳文進，〈清季出使各國使領經費〉，《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
一冊，頁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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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不得不作正開銷者，得再諮商外務部撥用。121

各出使大臣於收到外務部擬定之章程奏本通知後，即遵照

施行辦理。例如，出使美日祕國大臣伍廷芳，隨即鈔錄札發給

各地參贊與總領事，通知照札行事，伍廷芳除了要求於每季銷

冊內分列八冊造報外，更是厲行節約，要求日後一律將包車、

雇車、工價、飯食等項自行開支，至於每年的零星用款以及捐

助善舉等費亦自行酌給，均不得再由正款內開支；不僅如此，

在當時所有的使館當中，只有駐美使館的館員有每月薪水加

耗一款，伍廷芳亦決定溯及既往，裁定自光緒二十八年正月

（1902 年 2 月）起，將所有已領加耗銀兩照數扣還，以後亦不

得支領，以符新章規定。122

駐美使館轄下的各地領事表示薪水加耗一事照辦，但各地

對於優給厚資的金額各不相同。例如，金山總領事官何祐即奏

報己職每月加領二十兩，至於隨員參贊、繙譯、供事等員亦每

月加領十兩；而駐日使署的四等翻譯一職則僅加薪五兩，123 雖

然各地間或有些微差異，然而各使署就整體來說各等級職務間

之加給金額差異不大。此外，按新章程二、三條之規定，由外

121 〈伍大臣任內出使章程案〉，清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初八日，《外交檔案》
02-23/1-(4)；《申報》第 10396號，1902年 3月 31日。

122 〈伍大臣任內出使章程案〉，清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初八日、五月二十九
日，《外交檔案》02-23/1-(4)。

123 〈伍大臣任內出使章程案〉，清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外交檔案》
02-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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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部派往國外肆業學生薪水等項，准其另款開支，至於自行咨

調的學生則不在此列；使臣及隨帶人之留支安家銀兩亦各在使

費歲支數內扣抵、稽核。124 

按照本章程之規定，各使館每年所需經費共計達六十四萬

兩，其實，外務部所定之經費標準均為大概標準，此時各使館

前三名之經費以駐美使館為最多，佔總經費之 32％；其次為

駐英使館與駐日使館，分佔 19％、11％，以上各項請參閱圖

（五）。各使館經費規定雖有定額，然而卻未能按照各使館個

別情形而加以限制，故雖有節省經費之法令，卻因各使館實施

情形不同而未能收實質之效。例如，駐俄、德、法三國使館，

每年各支經費六萬兩，期間所駐之國，費用有繁簡多寡之殊，

而皆未經分別審定，因此各使館實際支用銀兩，往往與這規定

不合，125 由此亦可看到各使館間因出使大臣對於節約經費不同

之作風所產生的差異性。

124 〈伍大臣任內出使章程案〉，清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初八日，《外交檔案》
02-23/1-(4)。

125 嚴和平，《清季駐外使館的建立》，頁 19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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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西祕兩國）

200,000兩 32%

駐英使館

（兼義比兩國）

120,000兩 19%駐日本使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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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 )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出使章程規定之各使館應支經費

資料來源：〈伍大臣任內出使章程案〉，清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初八日，《外交

檔案》02-23/1-(4)；《申報》第 10396號，1902年 3月 31日。

到了光緒三十三年二月（1907 年 3 月），外務部為了肆

應駐法出使大臣劉式訓奏請變通出使事宜摺內聲明經費一項作

出了檢討，除了將各使館人員之俸薪金額加以改定之外，繼而

又於四月間，依據各使館歷年報銷清冊，修訂各使館每年應支

經費章程二十條，規定各使領館之經費，除了薪俸一項經奏定

歲有常支之外、其餘如房租、歲修、公宴、文報、川資、洋

僕、醫藥及雜用等項，俱統稱為「公費」，以示區別。126 章程

126 〈外務部奏酌定出使大臣等應支經費更訂章程摺〉，《東方雜誌》，光
緒三十三年八月，第四年第八期，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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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更規定薪俸及公費仍按舊章辦理，以接任之日起支，以卸任

之日停支，按日核計，移交具結存案，由各使館報部備查。蓋

以往撥匯各使館之經費並無定期，此時則明令規定由外務部分

四季匯撥，每年的正、四、七、十月均為撥款月份，所訂銀數

作十二個月計算，遇閏月照應撥之數另撥一次；至於各參贊、

通譯、書記、領事等員俸薪則照此次奏定新章實數發給，撥由

出使大臣及總領事轉給，待該員等具領切結後，再由出使大臣

及總領事分四季將領結送部查核，其領事署應給公費亦照此辦

理。127 此辦法頒行後遂沿用至清末，而其中具領切結之規定亦

有效地避免發生出使大臣藉端苛扣、侵吞館員俸薪之糾紛。至

於各館詳細應支之經費比例請參閱圖（六）。

127 〈外務部奏酌定出使大臣等應支經費更訂章程摺〉，《東方雜誌》，頁
62-63。



外務部的組織、人事與經費 157

 
 

 

駐英使館

79,040兩

11.3%

駐美使館

79,040兩

11.3%

駐德使館

77,040兩 11,3%

駐法使館

71,040兩 10%

駐俄使館

71,040兩 10%
駐日本使館

54,832兩 8%

駐奧使館

50,480兩 7%

駐義使館

48,480兩 7%

駐比使館

46,480兩 7%

駐荷使館

46,480兩 7%

駐秘魯分館

16,280兩 2%

駐墨西哥分館

16,280兩 2%

駐古巴分館

16,280兩 2%

駐西班牙分館

16,280兩 2%
駐葡萄牙分館

16,280兩 2%

圖（六）光緒三十三年（1908年）出使章程新規定之各使館應支經費

資料來源：〈外務部統計表式解說〉，清光緒三十三年，《外交檔案》02-
33/03-(2)。

綜觀光緒晚期，駐外使館之費用雖然日漸增高，仍維持於

七、八十萬兩之水準，到了宣統年間，海外主要各國皆派有專

使駐紮，更因金價騰貴，故此時的使館經費遂超出百萬兩，打

破歷來出使經費之紀錄。128 宣統二年八月（1910 年 9 月），

外務部即因駐紮各國使署需用經費較前為鉅，為求能夠樽節開

128 陳文進，〈清季出使各國使領經費〉，《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
一冊，頁 31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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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決定「即查各使署之報銷冊頗多籠統之處，不足以昭核

實，特分電各使臣以後報銷各項公費，務宜詳細開明，勿得含

混」，129 此時各使館經費才歸於一定，雖有部份仍按舊章辦理，

但就經費的管理效能來說，無疑是更往前跨進了一步。

關於各國使館歷年（1901-1911 年）收入、支出之經費總

數請分別參閱附表（七）、附表（八）。

（四）外務部職官與駐外人員的俸制

清廷自同治年間規定了出使人員的薪俸，頒布了《出使章

程》包括駐外使節的任期、使館的編制和經費的使用等規定

後，即沿用至外務部成立後，外交官員仍按舊例支俸。其實，

清代外交官的待遇在這十年中，因為朝廷變革職官制度、整飭

吏治等諸項原因，產生了較大的變化；相對的，財政的擴大支

出與嚴重困窘情形亦造成清政府行政上的困難，官俸的欠支

致使許多官員對於清廷的離心力日益增強，130 終有辛亥革命之

變，131 惟此不在本節討論範圍之內。

129 《申報》第 13509號，1910年 9月 16日，第一張第六版。
130 李傳斌，〈清季俸制變化初探〉，《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0年 1月，第 1期，頁 84。
131 梁啟超曾對此論道：「最近一、二年間而有驚心動魄之一現象起矣，則

官俸與兵餉之延欠是已。都中度支部、外務部、郵傳部外，其他各署大

半皆以籌司員薪水為最大問題。⋯⋯，此現象繼續一年，全國所至兵變

矣。故即此一端，而大亂可以猝發於旦夕」，後來果不出其然。請參閱

張楠、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三冊，（北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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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將外務部時期內外人員俸祿敘述如下。首先，在本部職

官人員的俸祿方面。歷經奕劻、李鴻章、政務處王大臣與吏部

長期商議的外務部《應設司員額缺選補章程》十二款條文於光

緒二十七年十一月（1901 年 12 月）奏定，其中第五條對於堂

司各官應如何優給俸糈亦做了詳細的規定，章程中提到「外務

部既設專官，自應優給養廉，以資辦公」，故外務部各堂司之

待遇亦為清政府各部門中最為優渥之處。養廉銀之金額多寡於

擬定期間亦迭經變更與修正，132 最後奏定的金額為：總理王公

每年給養廉銀一萬二千兩；會辦大臣每年各給養廉銀一萬兩；

侍郎每年各給養廉銀八千兩；左右丞各給養廉銀五千兩；左右

參議各給養廉銀四千兩；郎中八員每年各給養廉銀三千六百兩；

員外郎八員每年各給養廉銀三千二百兩；主事八員每年各給養

廉銀二千四百兩；額外二十四員每年各給養廉銀六百兩；至於

其餘翻譯等官薪水由該王大臣從優酌給。133 特別的是，外務部

內每日對部員例供午餐，當時廚房功用極大，部員每月薪俸，

即由廚房頭領於月底發給；至於薪俸則是用北京銀號莊票給

聯書店，1960），頁 630-631。
132 例如，光緒二十七年八月（1901年 9月），《申報》即曾報導外務部堂

司各官薪水歲支銀為：「慶親王一萬六千兩；參議二員，每員一萬兩千

兩；會辦尚書二員，每員一萬兩；侍郎二員，每員八千兩；左右丞二員，

每員六千兩；左右參議二員，每員五千兩；郎中每員三千六百兩；員外

郎每員二千四百兩；主事每員一千六百兩；候補主事每員六百兩。」請

參閱《申報》第 10214號，1901年 9月 24日。
133 〈改外務部〉，清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日，《外交檔案》01-14/32-

(6)；《申報》第 10225號，1901年 10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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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可按京秤兌成銀兩。134

此後，新設各部會紛紛援例奏定養廉。其實，清代之養廉

制度起始於雍正年間，起先推行於外官，後來也將其範圍推廣

至京官，一般而言，京官的養廉銀金額相較於地方同級官員較

少，這樣的情形直到外務部設立之後，由新設各部自行奏定養

廉標準，遂改變了以往京官養廉銀較少的舊制，外務部在改善

官吏待遇方面，可說發揮了火車頭的作用，新設各部官員的收

入遠超過舊有朝臣與六部官員。有人說「郎中歲給三千餘金，

而大學士春、秋兩季俸祿只三百餘金」、135「大學士之俸薪不

敵一書記」。136 光緒三十三年（1907 年），地方官制改革後，

各省新設職官也紛紛仿效奏定養廉銀數，到了宣統二年（1910

年）時，清政府窘於財政困難，尋思將各部會人員之薪津裁減

若干，此舉引起各部會之不滿，尤其是外務部與郵傳部更是屢

屢抗爭，斷不承認減薪之議。137

134 吳相湘，〈顏惠慶力倡主動外交〉，《傳記文學》第 48卷第 3期，頁
79。

135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北京：
中華書局，1979），頁 435。

136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頁 423。
137 「自政府有裁減薪津之議，農外郵三部大不謂然，屢與樞府抗爭，近農

部已承認，而外郵兩部則仍抵制甚力。聞外部所據之理由，謂該部設立

以來，薪水早經奏定，至今無異，辦事人員各有重要之負擔，非虛糜稟

餼者可比，又日與外人接洽，若減薪後，應酬上不能不縮小範圍，則種

種寒酸反貽外人訕笑，恐損國體云云。⋯⋯現該兩部已據此理由向政府

抗爭，斷不承認減薪之議，未知政府如何答覆？」請參閱《申報》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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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駐外人員的俸祿方面。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

外務部奏准《出使人員俸薪章程》，外交人員的俸制由此產生

變化；同年的《各使館員數品秩等級月薪明單》的規定表明，138

雖是同一品級的出使人員，待遇卻不盡相同，這主要是當時待

遇的高低端視各駐使辦事的繁簡而定，而非按品級來定薪。光

緒三十二年（1906 年）外務部奏曰：「各館發給俸薪參差不

齊，理宜整齊畫一，嗣後出使大臣至書記官等俸薪，臣等商酌

參改定為表額分別發給，參領以下各員如任職三年駐有勞績而

未及升轉者，准照表額加給」，遂於《出使人員俸薪章程》中

規定各級人員月薪：頭等出使大臣一千四百兩，二等一千兩，

三等八百兩；頭等參贊五百兩；總領事五百兩；海參崴商務交

涉委員當時即按照總領事章程辦理，現正議改為總領事，名目

品秩應與總領事同；二等參贊四百兩；頭等通譯官四百兩；領

事四百兩；三等參贊三百兩；二等通譯官三百兩；副領事三百

兩；一等書記官三百兩；三等通譯官二百四十兩；二等書記官

二百四十兩；三等書記官二百兩。139 雖然規定如此，但各使館

館員所支的實際月薪，亦隨各地而有所不同。至於該年確實之

經費請參閱附表（九）。

13620號，1911年 1月 5日，第一張第五版。
138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第二冊，頁考 9029。
139 參見〈外務部統計表式解說〉，清光緒三十三年，《外交檔案》02-

3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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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駐外使館還施行積勞加薪的制度，光緒三十三年

（1907 年），外務部奏定如參贊、通譯官、書記等外交人員，

「屆三年而仍留任者，如實係得力之員，應各照原支俸薪銀數

由部核准加給二成以示獎勵，以後六年、九年亦照此遞加，以

加至六成為止，惟各領事不在此例」。140

140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第二冊，頁考 9031。


